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瑾妍（原名林秦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高振格律師

            柯德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移送併

辦及其他法院裁定移送本院（偵審案號詳附表三），本院合併審

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18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12

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

�附表二編號1至13所示之物、編號14至16所示之洗錢財物均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緣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或暱稱「Nini」、「史迪奇」、

「維尼」、「周冠丞」等成年人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

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

甲○○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1年5月3日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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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甲○○復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

偽造公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

日起致電黃壽珠，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檢察官

名義，佯稱黃壽珠涉嫌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云云，致黃壽珠陷

於錯誤而願交付。甲○○則於111年5月25日在某7-11門市，以

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25日16時

許，至黃壽珠住處樓下即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

前，將附表二編號1所示偽造公文交予黃壽珠，足生損害於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黃壽珠及遭假冒公務員

之權益。甲○○並向黃壽珠收取其華南商業銀行帳戶、郵局帳

戶之金融卡各1張，得手後隨即交予「周冠丞」。嗣因本案詐

欺集團成員無法取得金融卡密碼，甲○○遂向「周冠丞」取回

該2張金融卡，並於111年5月26日12時許交還黃壽珠。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

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

年5月26日起致電劉黃純，假冒檢察官、法院主任、警官名

義，佯稱劉黃純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接受調查云云，致劉黃

純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5月26日12時3分、14

時41分至劉黃純住處樓下即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

0號前向劉黃純當面收得新臺幣（下同）42萬元、88萬元現

金。甲○○旋將前述42萬元現金逕置在新北市○○區○○○○

○○○○○○○00○○○○○○○○○市○○區○○○路0段0

0號之咖啡廳廁所內，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

成員取走，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

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

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30日起致電吳桂英，假冒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吳桂英涉及

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吳桂英陷於錯誤而願交

款。甲○○則於111年5月30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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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編號2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30日15時40分許，至楊

逵文學紀念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前，將附表

二編號2所示偽造公文交予吳桂英，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吳桂英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

○並向吳桂英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甲○○旋至新化體育公園

（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某公共廁所內，將該48萬

元現金取出7000元後，餘47萬3000元交予少年何○陞（00年0

月生）、陸○全（00年00月生）。嗣警方於111年5月30日17時

許在家樂福新仁店（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外，

見何○陞、陸○全形跡可疑、上前攔查，而當場扣得吳桂英遭

詐欺之犯罪所得47萬3000元，且已交吳桂英領回，致甲○○未

能順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無證據證明甲○○知悉該等

少年當時未滿18歲）。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

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

年6月1日起致電林煒玲，假冒檢察官名義，佯稱林煒玲涉及刑

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煒玲陷於錯誤，而依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1年6月1日15時30分許將29萬元現金

及其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國泰世

華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華南商業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金融卡及密碼逕置在其住處（址設新

北市○○區○○路00號）門口停放之機車腳踏墊上並離去。甲

○○則於111年6月1日16時6分將林煒玲放置之前述財物取走，

旋交由不詳成年男子層層上繳本案詐欺集團，再由本案詐欺集

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2日9時41分起陸續自林煒玲前述3個帳戶

提領合計24萬5000元，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

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

○○○○○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

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周筱琪佯稱

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周筱琪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7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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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48分匯款30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

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

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

○○○○○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

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彭意妹佯稱

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彭意妹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

31分匯款22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

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

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

○○○○○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

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李湘如佯稱

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李湘如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

41分匯款20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

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

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

○○○○○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

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111年6月6日起向林陸佯稱可投

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林陸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41分匯

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

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

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

○○○○○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

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許鳳娥佯稱

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許鳳娥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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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10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

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

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

○○○○○號4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

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胡簡齡佯稱

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胡簡齡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1

時44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

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

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

○○○○○號4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

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111年2月底起向李祥廷佯稱可投

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李祥廷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3時47

分匯款3萬0800元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

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

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

年6月9日起致電乙○○，假冒警官名義，佯稱乙○○涉及刑

案，需交付財物予警方保管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願交

付財物。甲○○則於111年6月9日11時許至乙○○住處（址設

高雄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向乙○○當面收得21萬

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示財物。甲○○旋至民族陸橋（址設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上，將該等財物交由本案詐

欺集團男性成員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

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

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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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3日起致電游秀琴，假冒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秀琴涉及

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秀琴陷於錯誤而願交

款。甲○○則於111年6月13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

附表二編號5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3日16時許，至寶華銀

樓（址設基隆市○○區○○○路000號）附近，將附表二編號5

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游秀琴，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

公務之正確性、游秀琴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游

秀琴當面收得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財物。甲○○旋

至民族陸橋上，將該等財物交由歐陽勤恭（未據起訴）層層上

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

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

年6月14日起致電游淑敏，假冒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淑

敏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淑敏陷於錯誤

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5日17時11分至游淑敏住處

（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4樓）向游淑敏收取40萬元現

金，旋於111年6月15日18時18分至民族陸橋上，將該40萬元交

由歐陽勤恭（業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112年度金

訴字第3號判決有罪）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

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

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

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日起致電王美澤，假冒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官、檢察官、警官名義，佯

稱王美澤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王美澤陷

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7日在某7-11門市，以

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6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0時

許，至高雄捷運凹子底站（址設高雄市○○區○○○路00

號），將附表二編號6所示偽造公文交予王美澤，足生損害於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王美澤及遭假冒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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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權益。甲○○並向王美澤當面收得56萬8000元現金。甲○

○旋至高雄市左營區蓮池潭附近之公園公共廁所內，將該56萬

8000元現金逕置在窗台上，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

其他成員取走，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

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

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起致電林楊雪霞，假冒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主任名義，佯稱林楊雪霞涉及刑案，

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楊雪霞陷於錯誤而願交款。

甲○○則於111年6月17日13時18分在7-11新大內門市（址設臺

南市○○區○○里○○○000○000號），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

二編號7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3時26分，至二溪公車

站牌（址設臺南市○○區○○里○○○里○○○○○市道000

號道路上），將附表二編號7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林楊雪霞，足

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林楊雪霞及遭

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林楊雪霞當面收得48萬元現

金，旋前往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

○○又於111年6月20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

號8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20日13時35分，至二溪公車站

牌，將附表二編號8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林楊雪霞，足生損害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林楊雪霞及遭假冒公務

員之權益。甲○○並向林楊雪霞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旋前往

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以此方

式掩飾、隱匿合計96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

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

備、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底某

日起致電鄭瑞鎮，假冒「台北地檢署」、檢察官、科長名義，

佯稱鄭瑞鎮涉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法院監管云云，致鄭瑞

鎮陷於錯誤而願交付。甲○○則於111年6月21日在某7-11門

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9所示公文，再於000年0月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日下午某時，至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前，將附表

二編號9所示偽造公文交予鄭瑞鎮，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鄭瑞鎮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

○○並向鄭瑞鎮當面收得鄭瑞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號，下稱鄭瑞鎮帳戶）金融卡1張。甲○○旋自

111年6月21日15時50分起在臺灣高鐵板橋站（址設新北市○○

區縣○○道0段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15萬

元現金（本判決之領款金額皆不含手續費），旋在該站內將款

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復自111年6月22日14時1分起在全

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操作

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6萬元現金、自111年6月22日1

4時6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中民族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

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9萬元現金，旋在臺

中市柳川某橋上將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以此方

式掩飾、隱匿合計30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

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

備、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

起致電葉春魁，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北地

檢署」、檢察官、警察、課長名義，佯稱葉春魁及其配偶葉陳

菁涉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檢察署公證及清查云云，使葉春

魁陷於錯誤，並於111年6月22日15時許至葉春魁住處（址設嘉

義縣○○鄉○○村○○○街00號）門口，將附表二編號10至12

所示偽造公文交予葉春魁，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

行公務之正確性、葉春魁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且向葉春魁

當面收得其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郵

局帳戶）、土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

土銀帳戶）、葉陳菁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

葉陳菁郵局帳戶）金融卡各1張及密碼。復由甲○○為下列行

為，而掩飾、隱匿合計164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㈠自111年6月22日13時25分起，在全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店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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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及自111年6

月22日13時44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址設臺中市○區○○

路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

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

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㈡自111年6月23日8時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址設臺中市○區

○○路0段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

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

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灣高鐵臺中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

勤恭層層上繳。

　㈢自111年6月24日8時8分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操作自動櫃員機

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

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樹仔腳

郵局附近某公車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㈣自111年6月25日12時40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操作自動櫃員

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8萬5000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

提領共8萬8000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4萬元，及自11

1年6月25日13時4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中市府門市（址設臺

中市○區○○街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

領共8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

層層上繳。

　㈤自111年6月27日12時52分起在彰化南郭郵局（址設彰化縣○

○市○○○路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

共11萬7000元。旋在建國科技大學（彰化縣○○市○○○路

0號）校門口機車停車場將前述款項及金融卡交予本案詐欺

集團某男性成員層層上繳。

    理  由

�程序事項

  ㈠檢察官前就事實欄�部分提起公訴，於111年9月22日繫屬於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復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

前，認被告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情形，而先後追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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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事實欄�及事實欄�部分，陸續於112年4月20日、112年11

月15日繫屬於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112年度金訴

字第1916號）。此等追加起訴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

之規定，本院自得予以審理。

  ㈡事實欄�至�、�、�、�原繫屬於附表三所示法院，嗣均經

本院之同意，由各該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分別裁定

移送於本院，並經本院合併審判。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否認有何犯罪故意，辯稱：我是在網路上應徵、從事正

當工作，我列印假公文後僅檢查是否為彩色列印，沒有看假

公文內容，直到111年6月28日列印假公文準備向洪來得收取

財物時，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要求確認假公文上的印章及內

容有無異樣、印章是否有蓋好，才發現自己列印的是假公

文，便在假公文上書寫「這是詐欺集團、趕快去報案等文

字」云云。

  ㈡被告對事實欄�至�所示以列印方式偽造公文、當面向被害

人收取財物、交付自己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被害

人帳戶內款項、上繳犯罪所得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行為，

均供承不諱，且各被害人遭詐欺而交付財物之過程，亦分別

證述明確，並有下列書證、物證、照片可佐，茲依事實欄之

順序，逐一臚列如下：

　　⒈證人即被害人黃壽珠於警詢、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偵49

907卷第13至15、57至59頁），面交地點照片、監視錄影

翻拍照片（偵49907卷第17至23頁），附表二編號1所示偽

造之公文照片（偵49907卷第25頁），黃壽珠華南銀帳

戶、郵局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49907卷第67至7

0、73至77頁）。

　　⒉證人即被害人劉黃純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7327卷第21至2

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7327卷第37至41頁），被

告交予劉黃純之紙條照片（偵17327卷第33頁）。

　　⒊證人即被害人吳桂英於警詢時之證述（歸仁警卷第33至4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頁），吳桂英領回47萬3000元之贓物認領保管單（歸仁警

卷第7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歸仁警卷第81至83

頁），附表二編號2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歸仁警卷第87

頁）。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證人何○陞、

陸○全於警詢時供承明確（歸仁警卷第9至31頁）。

　　⒋證人即被害人林煒玲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3699卷第13、1

4頁），林煒玲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偵13699卷第15至19

頁）。

　　⒌證人即被害人周筱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15至2

1頁），周筱琪匯款申請書（偵15316卷第64頁），周筱琪

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5316卷第65至80頁），附表二編

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

頁）。

　　⒍證人即被害人彭意妹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8162卷第27至2

9頁），彭意妹匯款申請書（偵18162卷第39頁），彭意妹

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8162卷第31至37頁），彭意妹臺

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8162卷第43至47頁），

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

33至37頁）。

　　⒎證人即被害人李湘如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23至2

9頁），李湘如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

（偵15316卷第81至114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

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⒏證人即被害人林陸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7至38

頁），林陸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偵1

4091卷第89至112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

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⒐證人即被害人許鳳娥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809卷第7、8

頁），許鳳娥匯款申請書（偵16809卷第21頁）、遭詐欺

之網站及訊息截圖（偵16809卷第27至38頁），附表二編

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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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⒑證人即被害人胡簡齡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19至2

2頁），胡簡齡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47頁）、遭詐欺

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49至51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

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3頁）。

　　⒒證人即被害人李祥廷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3至2

6頁），李祥廷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61頁）、遭詐欺

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64至76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

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5頁）。

　　⒓證人即被害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苓雅警卷第133、1

34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苓雅警卷第89至103頁），

乙○○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苓雅警卷第13

5至139頁）。

　　⒔證人即被害人游秀琴於警詢及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審理時之

證述（偵1635卷第45、46頁，金訴370卷第64至70頁），

告訴代理人即游秀琴之子陳軍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35

卷第19至21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635卷第13

頁），游秀琴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635卷第

27至29頁），附表二編號5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偵1635

卷第39頁）。

　　⒕證人即被害人游淑敏於警詢時之證述（偵29034卷第27至3

2頁），游淑敏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290

34卷第53至65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9034卷第67

至79頁），游淑敏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29034卷第81至8

7頁）。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同案被告歐

陽勤恭於檢察官偵訊時供承明確（偵38709卷第113至119

頁）。

　　⒖證人即被害人王美澤於警詢之證述（鼓山警卷第187至217

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鼓山警卷第19至21、241至245

頁），附表二編號6偽造之公文照片（鼓山警卷第271

頁），王美澤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客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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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交易明細（鼓山警卷第281至311頁）。

　　⒗證人即被害人林楊雪霞於警詢時之證述（善化警卷第15至

22頁），附表二編號7、8偽造之公文照片（善化警卷第35

至37頁），現場照片、行動電話通聯記錄翻拍照片、監視

錄影翻拍照片（善化警卷第41至65頁），附表二編號7、8

偽造之公文上指紋比對鑑定結果（偵18042卷第17至21

頁）。

　　⒘證人即被害人鄭瑞鎮於警詢時之證述（他6874卷第9至12

頁，偵2599卷第25至27頁），鄭瑞鎮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

影本、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12797卷第31頁，他6874

卷第83至87頁），附表二編號9偽造之公文影本（他6874

卷第81頁），通聯調閱查詢單（他6874卷第121至123

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599卷第29至33頁）。

　　⒙證人即被害人葉春魁於警詢時之證述（偵5233卷第51至55

頁），葉春魁郵局帳戶、葉陳菁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

明細（偵5233卷第111、231頁），葉春魁土銀帳戶存摺封

面及內頁影本（偵5233卷第115至133頁），附表二編號10

至12偽造之公文照片（偵5233卷第135至139頁），監視錄

影翻拍照片（偵5233卷第143至151、169至173頁）。

  ㈢被告於111年5月25日首次向被害人收取財物前（即事實欄�
部分），即有在7-11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

文。且由該公文彩色照片以觀（偵49907卷第25頁），可見

其上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

文，皆係以清楚之紅色楷書字體呈現，而非難以辨識之隸書

或篆體，一望即知其性質上屬司法文書，不可能任由民眾在

便利商店自行列印後持以行使。被告既自承其於111年5月25

日印妥後有確認文書內容是不是彩色等語（偵49907卷第11

頁），斯時理當已由該文件外觀得悉自己向被害人行使者是

偽造的公文。故被告辯稱其直至111年6月28日確認另份偽造

公文上印章是否有蓋好時，才發現是假公文云云（偵49907

卷第9頁，善化警卷第11頁），並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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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關於被告辯稱之「工作」內容，就主觀面而言，被告接受之

工作指示，按照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略為：對方說我要應

徵工作須先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工作內容是從事快遞，

等待派遣；工作內容是幫公務機關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拿

文件、文書及幫忙送公文；配合民間公司及公部門遞送公

文、合約、法院公文及收取客戶還款、抵押物品；幫客戶收

包裹，然後幫他們把包裹送到法院公證處，但實際上都是自

稱法院工作人員者與我接洽包裹，我自己沒有親自將包裹送

至法院過，將被害人交付的物品拿到公證處是後面的人要做

的事；主管請我去拿包裹及拿金融卡去提領；有時候主管會

派人跟蹤我，我不知道領取什麼包裏，我應徵的工作就是領

包裏（偵17327卷第10頁，偵29034卷第15、108、109頁，偵

15316卷第11頁，偵13699卷第10頁，苓雅警卷第4頁，善化

警卷第4頁，歸仁警卷第6頁，偵49907卷第9頁，偵17327卷

第57頁，偵5233卷第40頁，偵14091卷第14頁，少連偵187卷

第29頁，鼓山警卷第13頁，偵1635卷第10頁，偵2599卷第14

頁，偵5050卷第60頁）。另就客觀面而言，被告係至全國各

地向被害人收交財物，其中有先至7-11列印假公文後交付被

害人者（事實欄�������部分），亦有拿取被害人丟包

在路旁機車腳踏墊上之財物者（事實欄�部分），被告還交

付自己的金融機構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事實欄�至�
部分）。又被告取得被害人交付之財物後，多數係在車站、

公園公廁、天橋上等公共場所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

（事實欄�����部分），且有以丟包在公共場所廁所之方

式上繳之情形（事實欄��部分）。此外，被告尚有持被害

人金融卡操作自動櫃員機陸續提領大筆現金（事實欄�），

更有持被害人直接交付之金融卡提款（事實欄�），再將領

得之款項上繳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舉。被告於犯罪期間

（即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17日期間）入住旅館，係冒用

他人姓名躲避查緝（偵29034卷第17頁）。參以被告之報酬

為每件2000元起跳，甚至有高達7000元者（偵2599卷第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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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歸仁警卷第6頁），對照被告工作內容僅係單純收交物

品，無需任何專業知識技能即可勝任，此薪資顯係不合常理

之暴利甚明。從而，被告應徵、從事之「工作」，不論由主

觀面、客觀面判斷，均與一般社會常情迥異，根本就是典型

之詐欺集團車手工作。被告辯稱其認為自己係從事正當工作

云云，顯不可採。

　㈤證人洪來得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發現打電話來的

人是詐欺集團，出門準備去報案時，發現被告從我家信箱拿

東西出來拍照，便上前質問被告，被告才說「你趕快去報

案，這是詐騙集團我沒有辦法，所以我只能跟你講這樣」等

語（金訴1577卷三第250至256頁，偵18042卷第43至49

頁）。然證人洪來得之證述，僅能證明被告直到111年6月28

日才決定中止自己之詐欺取財犯行，而無法推論被告在此之

前毫不知情，且無法推翻被告在此之前從事的工作內容很詭

異、報酬很高之違常事實，更無從否定被告早就經由檢查假

公文而知悉自己係加入詐欺集團之主觀認知，殊難憑為有利

被告之認定。

　㈥從而，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

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於112年5月26日修正生效施行，將

修正前第2項移列為修正後第6條之1，且刪除修正前第3、4

項強制工作之規定，均與被告本案所犯第3項第1項後段之參

與犯罪組織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

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之新法。

  ㈡刑法第339條之4於112年6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於第1項新增

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

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加重處罰態樣，與被告

本案所犯同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

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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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法。

  ㈢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

第2條已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有該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

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

「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

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

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

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

被告之新法。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

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

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

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之上開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

判斷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㈣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迭於112年6月16日、113

年8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修正後第23條之減刑要件較歷次修

正前第16條嚴格，修正後之規定既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

法第2條第1條前段，適用最有利被告之行為時規定。

�論罪科刑

  ㈠相關法律之解釋與說明

　  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

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

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

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

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

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

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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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

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

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

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

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

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

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

著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

般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

用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

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

著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本件被告

各次詐欺取財犯行，均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之，

且事實欄�部分之著手時間最早，依照前述說明，應僅於

事實欄�部分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其餘部分則無需再另

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文書上已明確記載案號、承

辦公務員、各被害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堪認有表示各被害

人所涉案件正由公務員依法處理之意，縱部分文書記載之

發文單位與我國公務機關內部組織科室單位名稱及職務分

配執掌有別，惟該文書所表示之公署與我國公務機關名銜

近似，且蓋有偽造之公印文為憑，仍有誤信其為真正公文

書之危險，應屬偽造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無疑。

  ㈡罪名及競合關係

　　⒈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

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

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

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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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

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至被告嗣雖已歸還詐得之財物

即被害人黃壽珠之金融卡，然其詐欺取財犯行於取得被害

人交付之財物時便已達既遂程度，自不因後續返還行為，

而溯及改認此部分犯行僅屬未遂。

　　⒉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害

人劉黃純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一事由陷於

錯誤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應係基於單

一詐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一接續

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

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⒊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

遂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

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

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

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

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洗

錢行為已達既遂程度，惟收水者何○陞、陸○全旋經警查

獲，詐欺犯罪所得亦遭扣案，尚未能掩飾、隱匿詐欺犯罪

所得，應僅屬未遂。而行為之既遂、未遂，僅屬犯罪進程

之差異，毋庸變更法條。

　　⒋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

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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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⒌核被告就事實欄�至�所為，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

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同一被害人部分，係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⒍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

罪。

　　⒎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

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

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

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

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⒏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

罪。

　　⒐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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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

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

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

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⒑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

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

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

罪。被害人林楊雪霞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

一事由陷於錯誤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

應係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

係以一接續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

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⒒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

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

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

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

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

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

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⒓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

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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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

詐欺取財罪。

　　⒔被告所犯前述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均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

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皆應論以共同正犯，且

應依被害人數予以分論併罰，共論以18罪。

  ㈢犯罪事實之擴張與減縮

　　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於最早繫屬之案件

中論罪，惟被告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所犯之全部案件既均

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由本院合併審判，自應依正確之

著手時序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是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

既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

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檢察官就事實欄��部

分論以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但該次犯行並非被告首次

犯罪，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然倘成立參與犯罪組織

罪，應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

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⒉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部分另涉犯一般洗錢罪

嫌。惟被害人黃壽珠遭詐取之財物為「金融卡」，不是金

錢，且起訴事實未記載被告或其他共犯有何掩飾、隱匿此

金融卡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

權益之行為，被告自無洗錢行為。此部分公訴意旨本應為

無罪之諭知，然倘成立犯罪，將與前述經本院論罪科刑之

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

義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

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⒊被告就事實欄�部分有持被害人鄭瑞鎮交付之金融卡提

款，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

取財罪，檢察官追加起訴書雖已記載此部分犯罪事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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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未論以該罪名，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訴

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㈣減刑

　　⒈被告就事實欄�之洗錢犯行於檢察官偵訊時曾一度為認罪

之陳述（偵29034卷第110頁），此部分適用修正前洗錢防

制法第16條自白減刑規定之結果，納為有利被告之量刑事

由。

　　⒉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惟本院

囑託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

亞東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結果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

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且未有躁症、輕躁或鬱症之發

作，智力表現雖落於同齡中下犯為，但與其自身經歷背景

無明顯落差等情，有亞東醫院112年10月6日亞精神字第11

21006006號函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113年2月13日亞精神

字第1130213041號函、113年3月27日亞精神字第11303270

18號函可證（金訴1577卷三第21至45、145、146、155

頁）。顯見被告於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並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有顯著

減低之情，自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㈤本院審酌被告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從事收取、提領及

轉交金融卡、贓款之行為，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取

被害人等之財物，造成被害人等之財產損失，並製造犯罪金

流斷點，使被害人等難以追回遭詐取之金錢，增加檢警機關

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對於社會治安及財產

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被告法治觀念薄弱，缺乏對他人財

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惟被告未實際參與全程詐騙

行為，非詐騙集團之核心成員，且與被害人游淑敏調解成立

並履行完畢。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分

別遭詐騙之金額，及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

業之生活狀況，且患有患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恐慌症

之身心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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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再者，本件對被告所處有期徒刑已足以

收刑罰儆戒之效，並無科刑過輕之情形，自毋庸再擴大併科

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刑。

�沒收

  ㈠本件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之

法律。

  ㈡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係供詐欺犯罪

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已

因該物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㈢附表二編號3、4、13所示之物，係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

條第1項、刑法第38條第4項宣告沒收、追徵。

  ㈣被告經手下述詐欺所得（合計為附表二編號14至16所示之財

物），均屬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宣告沒收、

追徵。至檢察官聲請沒收之被告犯罪所得，因已包含在下列

洗錢財物內，故不另宣告沒收：

　　⒈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30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

收。

　　⒉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8萬元之詐欺所得，僅47萬30

00元歸還被害人，餘7000元應予沒收。

　　⒊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9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

收。

　　⒋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1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

示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⒌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

示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⒍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扣除

被告已償還被害人游淑敏之10萬元後，餘30萬元均應沒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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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⒎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56萬8000元現金之詐欺所得，

均應沒收。

　　⒏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96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

沒收。

　　⒐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3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

沒收。

　　⒑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64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

應沒收。

�併辦之處理

　㈠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移送併辦

之犯罪事實，與事實欄�部分同一，本院已併予審理。

　㈡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移送併辦

之犯罪事實所載被害人為曾雍翔，與本案各罪之被害人均不

相同。被告既係共同正犯，自應依被害人人數予以分論併

罰。故此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核與本院論罪科刑之各罪均

無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

察官另為適法之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附表三所示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檢察

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施建榮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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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薛力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1.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

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

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2.前項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1.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

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2.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3.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1.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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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附表一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

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

0萬元以下罰金。

2.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

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2.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

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

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

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3.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4.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

公務員解散命令3次以上而不解散。

5.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編

號

主文 備註

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

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

年6月。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16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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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

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72

士院111金訴806

3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

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

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4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

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5 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

7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事實欄�至�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6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

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1

雄院112金訴403

7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

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

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015

基院112金訴370

8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

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事實欄�
本院111金訴1577

9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

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

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0

雄院112金訴402

10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

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

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1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

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46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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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年。

1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

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

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113

中院112金訴527

編

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偽造之印文 備註

1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

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

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黃敏

昌」印文各1枚

供詐欺

犯罪所

用之物

2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3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

0000號）之存摺1本、金

融卡1張

（無）

4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

0000號）之存摺1本、金

融卡1張

（無）

5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6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

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

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印文1枚

7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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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8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9 偽造之「台北地檢署監管

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黃立

維」印文各1枚

10 偽造之「臺北地檢署公證

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黃敏

昌」印文各1枚

11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傳票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黃敏

昌」印文各2枚

12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強制性資產凍

結執行書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黃敏

昌」、「書記官康敏

郎」印文各2枚

13 OPPO行動電話1支 （無）

14 合計625萬5000元現金 （無） 洗錢之

財物15 金飾手環1對、金飾手鍊1

條、金飾項鍊5條、金飾

戒指10只、小金元寶1

個、瑪瑙項鍊1條、金箔

片2片

（無）

16 8兩黃金 （無）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簡稱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簡稱桃檢。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南檢/南院。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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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士檢/士院。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基檢/基院。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中檢/中院。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雄檢/雄院。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彰檢/彰院。

繫屬

類型/

對 應

之 事

實欄

法院案號/

主要偵查案號/

檢察官姓名

相關偵查及法院卷宗 卷宗簡稱

起訴/

�
本院111年度金訴

字第1577號/

丙○○111年度偵

字第29034、2976

7、31666、3487

5、38709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他字

第4571、4792、6131

號卷

他4571卷

他4792卷

他6131卷

丙○○111年度偵字

第29034、29767、31

666、34875、38709

號卷

偵29034卷

偵29767卷

偵31666卷

偵34875卷

偵38709卷

丙○○111年度聲押

字第346、373號卷

聲押346卷

聲押373卷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

第1577號卷一至卷

三、病歷卷

金訴1577卷一

至卷三、病歷

卷

移 送

併辦/

�

丙○○111年度偵

字第55803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偵字

第55803號卷

偵55803卷

追 加 本院112年度金訴 桃檢111年度他字第6 他6874卷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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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

�
字第463號/

桃檢112年度偵字

第 2599 、 12797

號/

檢察官劉哲鯤

874號卷

桃檢112年度偵字第2

599、12797號卷

偵2599卷

偵1279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463號卷

金訴463卷

追 加

起訴/

�

本院112年度金訴

字第1916號/

丙○○111年度偵

字第49907號/

檢察官許智鈞

丙○○111年度偵字

第49907號卷

偵4990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1916號卷

金訴1916卷

裁 定

移送/

�
�

本院112年度金訴

字第1952號、南

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142號/

南檢111年度偵字

第18042、111年

度少連偵字第100

號/

檢察官吳毓靈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

仁分局南市警歸偵字

第1110438247號刑案

偵查卷宗

歸仁警卷

善化分局南市警善偵

字第1110374421號刑

案偵查卷宗

善化警卷

南檢111年度偵字第1

8042號卷

偵18042卷

南檢111年度少連偵

字第100號卷

少連偵10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1952號卷

金訴1952卷

南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142號卷

金訴142卷

裁 定

移送/

�

本院112年度金訴

字第1972號、士

士檢111年度偵字第1

7327號卷

偵1732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 金訴1972卷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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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11年度金訴字

第806號/

士檢111年度偵字

第17327號/

檢察官吳宇青

第1972號卷

士院111年度審金訴

字第1110號、111年

度金訴字第806號卷

審金訴1110卷

金訴806卷

裁 定

移送/

�

本院112年度金訴

字第2015號、基

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370號/

基檢112年度偵字

第1635號/

檢察官江柏青

基檢112年度偵字第1

635號卷

偵1635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2015號卷

金訴2015

基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370號卷

金訴370卷

裁 定

移送/

�

本院112年度金訴

字第2113號、中

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527號/

中檢112年度偵字

第5233號/

檢察官蔡仲雍

中檢112年度偵字第5

233號卷

偵5233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2113號卷

金訴2113卷

中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527號卷

金訴527卷

裁 定

移送/

�

本院112年度金訴

字第2220號、雄

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402號/

雄檢112年度偵字

第5050號/

檢察官王清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

山分局高市警鼓分偵

字第11172196300號

刑案偵查卷宗

鼓山警卷

雄檢111年度他字第6

660號卷

他6660卷

雄檢112年度偵字第5

050號卷

偵505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 金訴2220卷

01

(續上頁)

32



第2220號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

字第401號、112年度

金訴字第402號卷

審金訴401卷

金訴402卷

裁 定

移送/

�

本院112年度金訴

字第2221號、雄

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403號/

雄檢111年度少連

偵字第187號/

檢察官蕭琬頤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

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

字第11172521000號

刑案偵查卷宗

苓雅警卷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

字第187號卷

少連偵18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

第2221號卷

金訴2221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

字第413號、112年度

金訴字第403號卷

審金訴413卷

金訴403卷

裁 定

移送/

�
至

�

本院113年度金訴

字第15號、彰院1

12年度訴字第204

號/

彰檢111年度偵字

第 13699 、 1409

1、15316、1680

9、18162號/

檢察官吳文哲

彰檢111年度查扣字

第2262、2331號卷

查扣2262卷

查扣2331卷

彰檢111年度偵字第1

3699、14091、1531

6、16809、18162號

卷

偵13699卷

偵14091卷

偵15316卷

偵16809卷

偵18162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

第15號卷

金訴15卷

彰院112年度訴字第2

04號卷

訴204卷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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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送

併辦/

退併

彰檢113年度偵字

第10447號卷/

檢察官余建國

彰檢113年度偵字第1

0447號卷

偵10447卷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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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瑾妍（原名林秦徽）






選任辯護人  高振格律師
            柯德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移送併辦及其他法院裁定移送本院（偵審案號詳附表三），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18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
附表二編號1至13所示之物、編號14至16所示之洗錢財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緣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或暱稱「Nini」、「史迪奇」、「維尼」、「周冠丞」等成年人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甲○○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1年5月3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甲○○復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日起致電黃壽珠，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檢察官名義，佯稱黃壽珠涉嫌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云云，致黃壽珠陷於錯誤而願交付。甲○○則於111年5月25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25日16時許，至黃壽珠住處樓下即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1所示偽造公文交予黃壽珠，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黃壽珠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黃壽珠收取其華南商業銀行帳戶、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各1張，得手後隨即交予「周冠丞」。嗣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無法取得金融卡密碼，甲○○遂向「周冠丞」取回該2張金融卡，並於111年5月26日12時許交還黃壽珠。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6日起致電劉黃純，假冒檢察官、法院主任、警官名義，佯稱劉黃純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接受調查云云，致劉黃純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5月26日12時3分、14時41分至劉黃純住處樓下即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前向劉黃純當面收得新臺幣（下同）42萬元、88萬元現金。甲○○旋將前述42萬元現金逕置在新北市○○區○○○○○○○○○○○00○○○○○○○○○市○○區○○○路0段00號之咖啡廳廁所內，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取走，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30日起致電吳桂英，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吳桂英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吳桂英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5月30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2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30日15時40分許，至楊逵文學紀念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2所示偽造公文交予吳桂英，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吳桂英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吳桂英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甲○○旋至新化體育公園（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某公共廁所內，將該48萬元現金取出7000元後，餘47萬3000元交予少年何○陞（00年0月生）、陸○全（00年00月生）。嗣警方於111年5月30日17時許在家樂福新仁店（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外，見何○陞、陸○全形跡可疑、上前攔查，而當場扣得吳桂英遭詐欺之犯罪所得47萬3000元，且已交吳桂英領回，致甲○○未能順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無證據證明甲○○知悉該等少年當時未滿18歲）。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日起致電林煒玲，假冒檢察官名義，佯稱林煒玲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煒玲陷於錯誤，而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1年6月1日15時30分許將29萬元現金及其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金融卡及密碼逕置在其住處（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門口停放之機車腳踏墊上並離去。甲○○則於111年6月1日16時6分將林煒玲放置之前述財物取走，旋交由不詳成年男子層層上繳本案詐欺集團，再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2日9時41分起陸續自林煒玲前述3個帳戶提領合計24萬5000元，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周筱琪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周筱琪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7日12時48分匯款30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彭意妹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彭意妹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31分匯款22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李湘如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李湘如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41分匯款20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111年6月6日起向林陸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林陸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41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許鳳娥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許鳳娥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0時10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4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胡簡齡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胡簡齡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1時44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4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111年2月底起向李祥廷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李祥廷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3時47分匯款3萬0800元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9日起致電乙○○，假冒警官名義，佯稱乙○○涉及刑案，需交付財物予警方保管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願交付財物。甲○○則於111年6月9日11時許至乙○○住處（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向乙○○當面收得21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示財物。甲○○旋至民族陸橋（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上，將該等財物交由本案詐欺集團男性成員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3日起致電游秀琴，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秀琴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秀琴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3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5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3日16時許，至寶華銀樓（址設基隆市○○區○○○路000號）附近，將附表二編號5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游秀琴，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游秀琴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游秀琴當面收得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財物。甲○○旋至民族陸橋上，將該等財物交由歐陽勤恭（未據起訴）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4日起致電游淑敏，假冒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淑敏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淑敏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5日17時11分至游淑敏住處（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4樓）向游淑敏收取40萬元現金，旋於111年6月15日18時18分至民族陸橋上，將該40萬元交由歐陽勤恭（業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112年度金訴字第3號判決有罪）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日起致電王美澤，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官、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王美澤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王美澤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7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6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0時許，至高雄捷運凹子底站（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將附表二編號6所示偽造公文交予王美澤，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王美澤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王美澤當面收得56萬8000元現金。甲○○旋至高雄市左營區蓮池潭附近之公園公共廁所內，將該56萬8000元現金逕置在窗台上，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取走，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起致電林楊雪霞，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主任名義，佯稱林楊雪霞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楊雪霞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7日13時18分在7-11新大內門市（址設臺南市○○區○○里○○○000○000號），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7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3時26分，至二溪公車站牌（址設臺南市○○區○○里○○○里○○○○○市道000號道路上），將附表二編號7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林楊雪霞，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林楊雪霞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林楊雪霞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旋前往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又於111年6月20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8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20日13時35分，至二溪公車站牌，將附表二編號8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林楊雪霞，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林楊雪霞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林楊雪霞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旋前往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以此方式掩飾、隱匿合計96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底某日起致電鄭瑞鎮，假冒「台北地檢署」、檢察官、科長名義，佯稱鄭瑞鎮涉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法院監管云云，致鄭瑞鎮陷於錯誤而願交付。甲○○則於111年6月21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9所示公文，再於000年0月00日下午某時，至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9所示偽造公文交予鄭瑞鎮，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鄭瑞鎮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鄭瑞鎮當面收得鄭瑞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下稱鄭瑞鎮帳戶）金融卡1張。甲○○旋自111年6月21日15時50分起在臺灣高鐵板橋站（址設新北市○○區縣○○道0段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15萬元現金（本判決之領款金額皆不含手續費），旋在該站內將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復自111年6月22日14時1分起在全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6萬元現金、自111年6月22日14時6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中民族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9萬元現金，旋在臺中市柳川某橋上將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以此方式掩飾、隱匿合計30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起致電葉春魁，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警察、課長名義，佯稱葉春魁及其配偶葉陳菁涉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檢察署公證及清查云云，使葉春魁陷於錯誤，並於111年6月22日15時許至葉春魁住處（址設嘉義縣○○鄉○○村○○○街00號）門口，將附表二編號10至12所示偽造公文交予葉春魁，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葉春魁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且向葉春魁當面收得其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郵局帳戶）、土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土銀帳戶）、葉陳菁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葉陳菁郵局帳戶）金融卡各1張及密碼。復由甲○○為下列行為，而掩飾、隱匿合計164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㈠自111年6月22日13時25分起，在全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店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及自111年6月22日13時44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址設臺中市○區○○路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㈡自111年6月23日8時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址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灣高鐵臺中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㈢自111年6月24日8時8分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樹仔腳郵局附近某公車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㈣自111年6月25日12時40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8萬5000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8萬8000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4萬元，及自111年6月25日13時4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中市府門市（址設臺中市○區○○街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8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㈤自111年6月27日12時52分起在彰化南郭郵局（址設彰化縣○○市○○○路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1萬7000元。旋在建國科技大學（彰化縣○○市○○○路0號）校門口機車停車場將前述款項及金融卡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某男性成員層層上繳。
    理  由
程序事項
  ㈠檢察官前就事實欄部分提起公訴，於111年9月22日繫屬於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復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認被告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情形，而先後追加起訴事實欄及事實欄部分，陸續於112年4月20日、112年11月15日繫屬於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此等追加起訴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自得予以審理。
  ㈡事實欄至、、、原繫屬於附表三所示法院，嗣均經本院之同意，由各該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分別裁定移送於本院，並經本院合併審判。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否認有何犯罪故意，辯稱：我是在網路上應徵、從事正當工作，我列印假公文後僅檢查是否為彩色列印，沒有看假公文內容，直到111年6月28日列印假公文準備向洪來得收取財物時，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要求確認假公文上的印章及內容有無異樣、印章是否有蓋好，才發現自己列印的是假公文，便在假公文上書寫「這是詐欺集團、趕快去報案等文字」云云。
  ㈡被告對事實欄至所示以列印方式偽造公文、當面向被害人收取財物、交付自己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被害人帳戶內款項、上繳犯罪所得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行為，均供承不諱，且各被害人遭詐欺而交付財物之過程，亦分別證述明確，並有下列書證、物證、照片可佐，茲依事實欄之順序，逐一臚列如下：
　　⒈證人即被害人黃壽珠於警詢、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偵49907卷第13至15、57至59頁），面交地點照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49907卷第17至23頁），附表二編號1所示偽造之公文照片（偵49907卷第25頁），黃壽珠華南銀帳戶、郵局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49907卷第67至70、73至77頁）。
　　⒉證人即被害人劉黃純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7327卷第21至2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7327卷第37至41頁），被告交予劉黃純之紙條照片（偵17327卷第33頁）。
　　⒊證人即被害人吳桂英於警詢時之證述（歸仁警卷第33至40頁），吳桂英領回47萬3000元之贓物認領保管單（歸仁警卷第7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歸仁警卷第81至83頁），附表二編號2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歸仁警卷第87頁）。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證人何○陞、陸○全於警詢時供承明確（歸仁警卷第9至31頁）。
　　⒋證人即被害人林煒玲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3699卷第13、14頁），林煒玲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偵13699卷第15至19頁）。
　　⒌證人即被害人周筱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15至21頁），周筱琪匯款申請書（偵15316卷第64頁），周筱琪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5316卷第65至80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⒍證人即被害人彭意妹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8162卷第27至29頁），彭意妹匯款申請書（偵18162卷第39頁），彭意妹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8162卷第31至37頁），彭意妹臺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8162卷第43至47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⒎證人即被害人李湘如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23至29頁），李湘如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偵15316卷第81至114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⒏證人即被害人林陸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7至38頁），林陸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89至112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⒐證人即被害人許鳳娥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809卷第7、8頁），許鳳娥匯款申請書（偵16809卷第21頁）、遭詐欺之網站及訊息截圖（偵16809卷第27至38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⒑證人即被害人胡簡齡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19至22頁），胡簡齡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47頁）、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49至51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3頁）。
　　⒒證人即被害人李祥廷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3至26頁），李祥廷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61頁）、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64至76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5頁）。
　　⒓證人即被害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苓雅警卷第133、134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苓雅警卷第89至103頁），乙○○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苓雅警卷第135至139頁）。
　　⒔證人即被害人游秀琴於警詢及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審理時之證述（偵1635卷第45、46頁，金訴370卷第64至70頁），告訴代理人即游秀琴之子陳軍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35卷第19至21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635卷第13頁），游秀琴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635卷第27至29頁），附表二編號5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偵1635卷第39頁）。
　　⒕證人即被害人游淑敏於警詢時之證述（偵29034卷第27至32頁），游淑敏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29034卷第53至65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9034卷第67至79頁），游淑敏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29034卷第81至87頁）。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同案被告歐陽勤恭於檢察官偵訊時供承明確（偵38709卷第113至119頁）。
　　⒖證人即被害人王美澤於警詢之證述（鼓山警卷第187至217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鼓山警卷第19至21、241至245頁），附表二編號6偽造之公文照片（鼓山警卷第271頁），王美澤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客戶資料、交易明細（鼓山警卷第281至311頁）。
　　⒗證人即被害人林楊雪霞於警詢時之證述（善化警卷第15至22頁），附表二編號7、8偽造之公文照片（善化警卷第35至37頁），現場照片、行動電話通聯記錄翻拍照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善化警卷第41至65頁），附表二編號7、8偽造之公文上指紋比對鑑定結果（偵18042卷第17至21頁）。
　　⒘證人即被害人鄭瑞鎮於警詢時之證述（他6874卷第9至12頁，偵2599卷第25至27頁），鄭瑞鎮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12797卷第31頁，他6874卷第83至87頁），附表二編號9偽造之公文影本（他6874卷第81頁），通聯調閱查詢單（他6874卷第121至12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599卷第29至33頁）。
　　⒙證人即被害人葉春魁於警詢時之證述（偵5233卷第51至55頁），葉春魁郵局帳戶、葉陳菁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偵5233卷第111、231頁），葉春魁土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5233卷第115至133頁），附表二編號10至12偽造之公文照片（偵5233卷第135至139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5233卷第143至151、169至173頁）。
  ㈢被告於111年5月25日首次向被害人收取財物前（即事實欄部分），即有在7-11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文。且由該公文彩色照片以觀（偵49907卷第25頁），可見其上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皆係以清楚之紅色楷書字體呈現，而非難以辨識之隸書或篆體，一望即知其性質上屬司法文書，不可能任由民眾在便利商店自行列印後持以行使。被告既自承其於111年5月25日印妥後有確認文書內容是不是彩色等語（偵49907卷第11頁），斯時理當已由該文件外觀得悉自己向被害人行使者是偽造的公文。故被告辯稱其直至111年6月28日確認另份偽造公文上印章是否有蓋好時，才發現是假公文云云（偵49907卷第9頁，善化警卷第11頁），並非可採。　　
　㈣關於被告辯稱之「工作」內容，就主觀面而言，被告接受之工作指示，按照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略為：對方說我要應徵工作須先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工作內容是從事快遞，等待派遣；工作內容是幫公務機關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拿文件、文書及幫忙送公文；配合民間公司及公部門遞送公文、合約、法院公文及收取客戶還款、抵押物品；幫客戶收包裹，然後幫他們把包裹送到法院公證處，但實際上都是自稱法院工作人員者與我接洽包裹，我自己沒有親自將包裹送至法院過，將被害人交付的物品拿到公證處是後面的人要做的事；主管請我去拿包裹及拿金融卡去提領；有時候主管會派人跟蹤我，我不知道領取什麼包裏，我應徵的工作就是領包裏（偵17327卷第10頁，偵29034卷第15、108、109頁，偵15316卷第11頁，偵13699卷第10頁，苓雅警卷第4頁，善化警卷第4頁，歸仁警卷第6頁，偵49907卷第9頁，偵17327卷第57頁，偵5233卷第40頁，偵14091卷第14頁，少連偵187卷第29頁，鼓山警卷第13頁，偵1635卷第10頁，偵2599卷第14頁，偵5050卷第60頁）。另就客觀面而言，被告係至全國各地向被害人收交財物，其中有先至7-11列印假公文後交付被害人者（事實欄部分），亦有拿取被害人丟包在路旁機車腳踏墊上之財物者（事實欄部分），被告還交付自己的金融機構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事實欄至部分）。又被告取得被害人交付之財物後，多數係在車站、公園公廁、天橋上等公共場所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事實欄部分），且有以丟包在公共場所廁所之方式上繳之情形（事實欄部分）。此外，被告尚有持被害人金融卡操作自動櫃員機陸續提領大筆現金（事實欄），更有持被害人直接交付之金融卡提款（事實欄），再將領得之款項上繳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舉。被告於犯罪期間（即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17日期間）入住旅館，係冒用他人姓名躲避查緝（偵29034卷第17頁）。參以被告之報酬為每件2000元起跳，甚至有高達7000元者（偵2599卷第68頁，歸仁警卷第6頁），對照被告工作內容僅係單純收交物品，無需任何專業知識技能即可勝任，此薪資顯係不合常理之暴利甚明。從而，被告應徵、從事之「工作」，不論由主觀面、客觀面判斷，均與一般社會常情迥異，根本就是典型之詐欺集團車手工作。被告辯稱其認為自己係從事正當工作云云，顯不可採。
　㈤證人洪來得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發現打電話來的人是詐欺集團，出門準備去報案時，發現被告從我家信箱拿東西出來拍照，便上前質問被告，被告才說「你趕快去報案，這是詐騙集團我沒有辦法，所以我只能跟你講這樣」等語（金訴1577卷三第250至256頁，偵18042卷第43至49頁）。然證人洪來得之證述，僅能證明被告直到111年6月28日才決定中止自己之詐欺取財犯行，而無法推論被告在此之前毫不知情，且無法推翻被告在此之前從事的工作內容很詭異、報酬很高之違常事實，更無從否定被告早就經由檢查假公文而知悉自己係加入詐欺集團之主觀認知，殊難憑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㈥從而，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於112年5月26日修正生效施行，將修正前第2項移列為修正後第6條之1，且刪除修正前第3、4項強制工作之規定，均與被告本案所犯第3項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之新法。
  ㈡刑法第339條之4於112年6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於第1項新增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加重處罰態樣，與被告本案所犯同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之新法。
  ㈢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已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有該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被告之新法。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上開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判斷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迭於112年6月16日、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修正後第23條之減刑要件較歷次修正前第16條嚴格，修正後之規定既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條前段，適用最有利被告之行為時規定。
論罪科刑
  ㈠相關法律之解釋與說明
　  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著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著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本件被告各次詐欺取財犯行，均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之，且事實欄部分之著手時間最早，依照前述說明，應僅於事實欄部分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其餘部分則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文書上已明確記載案號、承辦公務員、各被害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堪認有表示各被害人所涉案件正由公務員依法處理之意，縱部分文書記載之發文單位與我國公務機關內部組織科室單位名稱及職務分配執掌有別，惟該文書所表示之公署與我國公務機關名銜近似，且蓋有偽造之公印文為憑，仍有誤信其為真正公文書之危險，應屬偽造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無疑。
  ㈡罪名及競合關係
　　⒈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至被告嗣雖已歸還詐得之財物即被害人黃壽珠之金融卡，然其詐欺取財犯行於取得被害人交付之財物時便已達既遂程度，自不因後續返還行為，而溯及改認此部分犯行僅屬未遂。
　　⒉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害人劉黃純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一事由陷於錯誤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應係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一接續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⒊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洗錢行為已達既遂程度，惟收水者何○陞、陸○全旋經警查獲，詐欺犯罪所得亦遭扣案，尚未能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應僅屬未遂。而行為之既遂、未遂，僅屬犯罪進程之差異，毋庸變更法條。
　　⒋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⒌核被告就事實欄至所為，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同一被害人部分，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⒍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⒎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⒏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⒐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⒑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害人林楊雪霞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一事由陷於錯誤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應係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一接續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⒒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⒓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⒔被告所犯前述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均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皆應論以共同正犯，且應依被害人數予以分論併罰，共論以18罪。
  ㈢犯罪事實之擴張與減縮
　　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於最早繫屬之案件中論罪，惟被告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所犯之全部案件既均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由本院合併審判，自應依正確之著手時序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是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既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檢察官就事實欄部分論以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但該次犯行並非被告首次犯罪，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然倘成立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⒉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部分另涉犯一般洗錢罪嫌。惟被害人黃壽珠遭詐取之財物為「金融卡」，不是金錢，且起訴事實未記載被告或其他共犯有何掩飾、隱匿此金融卡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之行為，被告自無洗錢行為。此部分公訴意旨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倘成立犯罪，將與前述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⒊被告就事實欄部分有持被害人鄭瑞鎮交付之金融卡提款，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檢察官追加起訴書雖已記載此部分犯罪事實，然漏未論以該罪名，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㈣減刑
　　⒈被告就事實欄之洗錢犯行於檢察官偵訊時曾一度為認罪之陳述（偵29034卷第110頁），此部分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自白減刑規定之結果，納為有利被告之量刑事由。
　　⒉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惟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結果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且未有躁症、輕躁或鬱症之發作，智力表現雖落於同齡中下犯為，但與其自身經歷背景無明顯落差等情，有亞東醫院112年10月6日亞精神字第1121006006號函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113年2月13日亞精神字第1130213041號函、113年3月27日亞精神字第1130327018號函可證（金訴1577卷三第21至45、145、146、155頁）。顯見被告於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有顯著減低之情，自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㈤本院審酌被告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從事收取、提領及轉交金融卡、贓款之行為，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取被害人等之財物，造成被害人等之財產損失，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使被害人等難以追回遭詐取之金錢，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對於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被告法治觀念薄弱，缺乏對他人財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惟被告未實際參與全程詐騙行為，非詐騙集團之核心成員，且與被害人游淑敏調解成立並履行完畢。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分別遭詐騙之金額，及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之生活狀況，且患有患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恐慌症之身心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再者，本件對被告所處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並無科刑過輕之情形，自毋庸再擴大併科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刑。
沒收
  ㈠本件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㈡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係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已因該物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㈢附表二編號3、4、13所示之物，係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刑法第38條第4項宣告沒收、追徵。
  ㈣被告經手下述詐欺所得（合計為附表二編號14至16所示之財物），均屬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宣告沒收、追徵。至檢察官聲請沒收之被告犯罪所得，因已包含在下列洗錢財物內，故不另宣告沒收：
　　⒈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30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⒉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8萬元之詐欺所得，僅47萬3000元歸還被害人，餘7000元應予沒收。
　　⒊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9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⒋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1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示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⒌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⒍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扣除被告已償還被害人游淑敏之10萬元後，餘30萬元均應沒收。
　　⒎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56萬8000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⒏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96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⒐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3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⒑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64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併辦之處理
　㈠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事實欄部分同一，本院已併予審理。
　㈡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所載被害人為曾雍翔，與本案各罪之被害人均不相同。被告既係共同正犯，自應依被害人人數予以分論併罰。故此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核與本院論罪科刑之各罪均無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附表三所示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施建榮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薛力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1.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3.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1.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2.前項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1.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2.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1.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2.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3.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4.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3次以上而不解散。
5.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主文

		備註



		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16



		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72
士院111金訴806



		3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4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5

		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7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事實欄至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6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1
雄院112金訴403



		7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015
基院112金訴370



		8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事實欄
本院111金訴1577



		9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0
雄院112金訴402



		10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1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463



		1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113
中院112金訴527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偽造之印文

		備註



		1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1枚

		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2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3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存摺1本、金融卡1張

		（無）

		




		4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存摺1本、金融卡1張

		（無）

		




		5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6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文1枚

		




		7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8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9

		偽造之「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立維」印文各1枚

		




		10

		偽造之「臺北地檢署公證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1枚

		




		11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傳票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2枚

		




		12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強制性資產凍結執行書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書記官康敏郎」印文各2枚

		




		13

		OPPO行動電話1支

		（無）

		




		14

		合計625萬5000元現金

		（無）

		洗錢之財物



		15

		金飾手環1對、金飾手鍊1條、金飾項鍊5條、金飾戒指10只、小金元寶1個、瑪瑙項鍊1條、金箔片2片

		（無）

		




		16

		8兩黃金

		（無）

		








 
附表三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簡稱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簡稱桃檢。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南檢/南院。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士檢/士院。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基檢/基院。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中檢/中院。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雄檢/雄院。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彰檢/彰院。

		


		


		




		繫屬
類型/
對應之事實欄

		法院案號/
主要偵查案號/
檢察官姓名

		相關偵查及法院卷宗

		卷宗簡稱



		起訴/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
丙○○111年度偵字第29034、29767、31666、34875、38709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他字第4571、4792、6131號卷

		他4571卷



		


		


		


		他4792卷



		


		


		


		他6131卷



		


		


		丙○○111年度偵字第29034、29767、31666、34875、38709號卷

		偵29034卷



		


		


		


		偵29767卷



		


		


		


		偵31666卷



		


		


		


		偵34875卷



		


		


		


		偵38709卷



		


		


		丙○○111年度聲押字第346、373號卷

		聲押346卷



		


		


		


		聲押373卷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卷一至卷三、病歷卷

		金訴1577卷一至卷三、病歷卷



		移送併辦/


		丙○○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卷

		偵55803卷



		追加起訴/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
桃檢112年度偵字第2599、12797號/
檢察官劉哲鯤

		桃檢111年度他字第6874號卷

		他6874卷



		


		


		桃檢112年度偵字第2599、12797號卷

		偵2599卷



		


		


		


		偵1279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卷

		金訴463卷



		追加起訴/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
丙○○111年度偵字第49907號/
檢察官許智鈞

		丙○○111年度偵字第49907號卷

		偵4990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卷

		金訴1916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南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42號/
南檢111年度偵字第18042、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0號/
檢察官吳毓靈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南市警歸偵字第1110438247號刑案偵查卷宗

		歸仁警卷



		


		


		善化分局南市警善偵字第1110374421號刑案偵查卷宗

		善化警卷



		


		


		南檢111年度偵字第18042號卷

		偵18042卷



		


		


		南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0號卷

		少連偵10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卷

		金訴1952卷



		


		


		南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42號卷

		金訴142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士院111年度金訴字第806號/
士檢111年度偵字第17327號/
檢察官吳宇青

		士檢111年度偵字第17327號卷

		偵1732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卷

		金訴1972卷



		


		


		士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110號、111年度金訴字第806號卷

		審金訴1110卷



		


		


		


		金訴806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基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70號/
基檢112年度偵字第1635號/
檢察官江柏青

		基檢112年度偵字第1635號卷

		偵1635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卷

		金訴2015



		


		


		基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70號卷

		金訴370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中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7號/
中檢112年度偵字第5233號/
檢察官蔡仲雍

		中檢112年度偵字第5233號卷

		偵5233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卷

		金訴2113卷



		


		


		中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7號卷

		金訴527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雄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02號/
雄檢112年度偵字第5050號/
檢察官王清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172196300號刑案偵查卷宗

		鼓山警卷



		


		


		雄檢111年度他字第6660號卷

		他6660卷



		


		


		雄檢112年度偵字第5050號卷

		偵505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卷

		金訴2220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01號、112年度金訴字第402號卷

		審金訴401卷



		


		


		


		金訴402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雄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03號/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7號/
檢察官蕭琬頤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172521000號刑案偵查卷宗

		苓雅警卷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7號卷

		少連偵18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卷

		金訴2221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13號、112年度金訴字第403號卷

		審金訴413卷



		


		


		


		金訴403卷



		裁定移送/

至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彰院112年度訴字第204號/
彰檢111年度偵字第13699、14091、15316、16809、18162號/
檢察官吳文哲

		彰檢111年度查扣字第2262、2331號卷

		查扣2262卷



		


		


		


		查扣2331卷



		


		


		彰檢111年度偵字第13699、14091、15316、16809、18162號卷

		偵13699卷



		


		


		


		偵14091卷



		


		


		


		偵15316卷



		


		


		


		偵16809卷



		


		


		


		偵18162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卷

		金訴15卷



		


		


		彰院112年度訴字第204號卷

		訴204卷



		移送併辦/
退併

		彰檢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卷/
檢察官余建國

		彰檢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卷

		偵10447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瑾妍（原名林秦徽）



選任辯護人  高振格律師
            柯德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移送併
辦及其他法院裁定移送本院（偵審案號詳附表三），本院合併審
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18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12所
  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
附表二編號1至13所示之物、編號14至16所示之洗錢財物均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緣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或暱稱「Nini」、「史迪奇」、「
  維尼」、「周冠丞」等成年人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
  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甲○
  ○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1年5月3日起，加入本案
  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甲○○復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
  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
  書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日起致電
  黃壽珠，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檢察官名義，佯
  稱黃壽珠涉嫌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云云，致黃壽珠陷於錯誤而
  願交付。甲○○則於111年5月25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
  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25日16時許，至黃壽
  珠住處樓下即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1
  所示偽造公文交予黃壽珠，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
  行公務之正確性、黃壽珠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黃
  壽珠收取其華南商業銀行帳戶、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各1張，得
  手後隨即交予「周冠丞」。嗣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無法取得金
  融卡密碼，甲○○遂向「周冠丞」取回該2張金融卡，並於111年
  5月26日12時許交還黃壽珠。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
  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
  月26日起致電劉黃純，假冒檢察官、法院主任、警官名義，佯
  稱劉黃純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接受調查云云，致劉黃純陷於
  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5月26日12時3分、14時41分至
  劉黃純住處樓下即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前向劉黃純
  當面收得新臺幣（下同）42萬元、88萬元現金。甲○○旋將前述
  42萬元現金逕置在新北市○○區○○○○○○○○○○○00○○○○○○○○○市○○區
  ○○○路0段00號之咖啡廳廁所內，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
  團其他成員取走，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
  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30日起致電吳桂英，假冒「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吳桂英涉及刑案
  ，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吳桂英陷於錯誤而願交款。
  甲○○則於111年5月30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
  編號2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30日15時40分許，至楊逵文學
  紀念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2所示
  偽造公文交予吳桂英，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
  之正確性、吳桂英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吳桂英當
  面收得48萬元現金。甲○○旋至新化體育公園（址設臺南市○○區
  ○○路000號）某公共廁所內，將該48萬元現金取出7000元後，
  餘47萬3000元交予少年何○陞（00年0月生）、陸○全（00年00
  月生）。嗣警方於111年5月30日17時許在家樂福新仁店（址設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外，見何○陞、陸○全形跡可疑、上
  前攔查，而當場扣得吳桂英遭詐欺之犯罪所得47萬3000元，且
  已交吳桂英領回，致甲○○未能順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無證據證明甲○○知悉該等少年當時未滿18歲）。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
  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
  月1日起致電林煒玲，假冒檢察官名義，佯稱林煒玲涉及刑案
  ，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煒玲陷於錯誤，而依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1年6月1日15時30分許將29萬元現金及
  其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華南商業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金融卡及密碼逕置在其住處（址設新北
  市○○區○○路00號）門口停放之機車腳踏墊上並離去。甲○○則於
  111年6月1日16時6分將林煒玲放置之前述財物取走，旋交由不
  詳成年男子層層上繳本案詐欺集團，再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
  自111年6月2日9時41分起陸續自林煒玲前述3個帳戶提領合計2
  4萬5000元，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
  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
  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周筱琪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
  云云，致周筱琪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7日12時48分匯款300萬
  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
  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
  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彭意妹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
  云云，致彭意妹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31分匯款22萬元
  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
  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
  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
  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李湘如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
  云云，致李湘如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41分匯款200萬
  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
  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
  團某成員則自111年6月6日起向林陸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
  ，致林陸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41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
  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
  ，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
  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
  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許鳳娥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
  云云，致許鳳娥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0時10分匯款30萬
  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4
  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
  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胡簡齡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
  云云，致胡簡齡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1時44分匯款30萬
  元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4
  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
  團某成員則自111年2月底起向李祥廷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
  ，致李祥廷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3時47分匯款3萬0800元
  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
  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
  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
  月9日起致電乙○○，假冒警官名義，佯稱乙○○涉及刑案，需交
  付財物予警方保管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願交付財物。甲
  ○○則於111年6月9日11時許至乙○○住處（址設高雄市○○區○○○路
  000巷0弄00號）向乙○○當面收得21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
  示財物。甲○○旋至民族陸橋（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
  ）上，將該等財物交由本案詐欺集團男性成員層層上繳，而以
  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
  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3日起致電游秀琴，假冒「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秀琴涉及刑案
  ，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秀琴陷於錯誤而願交款。
  甲○○則於111年6月13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
  編號5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3日16時許，至寶華銀樓（址
  設基隆市○○區○○○路000號）附近，將附表二編號5所示偽造公
  文交予游秀琴，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
  性、游秀琴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游秀琴當面收得
  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財物。甲○○旋至民族陸橋上，
  將該等財物交由歐陽勤恭（未據起訴）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
  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
  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
  月14日起致電游淑敏，假冒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淑敏涉
  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淑敏陷於錯誤而願
  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5日17時11分至游淑敏住處（址設新
  北市○○區○○路00號4樓）向游淑敏收取40萬元現金，旋於111年
  6月15日18時18分至民族陸橋上，將該40萬元交由歐陽勤恭（
  業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112年度金訴字第3號判
  決有罪）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
  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日起致電王美澤，假冒「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官、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王
  美澤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王美澤陷於錯
  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7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
  式偽造附表二編號6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0時許，至
  高雄捷運凹子底站（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將附表二
  編號6所示偽造公文交予王美澤，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王美澤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
  並向王美澤當面收得56萬8000元現金。甲○○旋至高雄市左營區
  蓮池潭附近之公園公共廁所內，將該56萬8000元現金逕置在窗
  台上，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取走，而以此
  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
  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起致電林楊雪霞，假冒「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主任名義，佯稱林楊雪霞涉及刑案，需
  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楊雪霞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
  ○○則於111年6月17日13時18分在7-11新大內門市（址設臺南市
  ○○區○○里○○○000○000號），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7所示
  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3時26分，至二溪公車站牌（址設臺
  南市○○區○○里○○○里○○○○○市道000號道路上），將附表二編號7
  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林楊雪霞，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
  行公務之正確性、林楊雪霞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
  林楊雪霞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旋前往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
  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又於111年6月20日在某7-11門市
  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8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20日13
  時35分，至二溪公車站牌，將附表二編號8所示偽造公文交予
  林楊雪霞，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
  林楊雪霞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林楊雪霞當面收得
  48萬元現金，旋前往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
  上繳。甲○○以此方式掩飾、隱匿合計96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
  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底某日起
  致電鄭瑞鎮，假冒「台北地檢署」、檢察官、科長名義，佯稱
  鄭瑞鎮涉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法院監管云云，致鄭瑞鎮陷
  於錯誤而願交付。甲○○則於111年6月21日在某7-11門市，以列
  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9所示公文，再於000年0月00日下午某
  時，至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9所示
  偽造公文交予鄭瑞鎮，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
  務之正確性、鄭瑞鎮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鄭瑞鎮
  當面收得鄭瑞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
  號，下稱鄭瑞鎮帳戶）金融卡1張。甲○○旋自111年6月21日15
  時50分起在臺灣高鐵板橋站（址設新北市○○區縣○○道0段0號）
  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15萬元現金（本判決之領
  款金額皆不含手續費），旋在該站內將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
  上繳，復自111年6月22日14時1分起在全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
  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
  提領共6萬元現金、自111年6月22日14時6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
  中民族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
  鎮帳戶提領共9萬元現金，旋在臺中市柳川某橋上將款項交予
  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以此方式掩飾、隱匿合計30萬元之詐
  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
  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起致
  電葉春魁，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警察、課長名義，佯稱葉春魁及其配偶葉陳菁涉
  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檢察署公證及清查云云，使葉春魁陷
  於錯誤，並於111年6月22日15時許至葉春魁住處（址設嘉義縣
  ○○鄉○○村○○○街00號）門口，將附表二編號10至12所示偽造公
  文交予葉春魁，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
  確性、葉春魁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且向葉春魁當面收得其
  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郵局帳戶）、
  土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土銀帳戶）
  、葉陳菁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葉陳菁郵局
  帳戶）金融卡各1張及密碼。復由甲○○為下列行為，而掩飾、
  隱匿合計164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㈠自111年6月22日13時25分起，在全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店操
    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及自111年6
    月22日13時44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址設臺中市○區○○路0
    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
    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述
    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㈡自111年6月23日8時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址設臺中市○區○○
    路0段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
    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
    領共12萬元。旋在臺灣高鐵臺中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
    層層上繳。
　㈢自111年6月24日8時8分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操作自動櫃員機
    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
    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樹仔腳
    郵局附近某公車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㈣自111年6月25日12時40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操作自動櫃員
    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8萬5000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
    提領共8萬8000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4萬元，及自11
    1年6月25日13時4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中市府門市（址設臺
    中市○區○○街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
    8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
    上繳。
　㈤自111年6月27日12時52分起在彰化南郭郵局（址設彰化縣○○
    市○○○路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1
    萬7000元。旋在建國科技大學（彰化縣○○市○○○路0號）校門
    口機車停車場將前述款項及金融卡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某男性
    成員層層上繳。
    理  由
程序事項
  ㈠檢察官前就事實欄部分提起公訴，於111年9月22日繫屬於本
    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復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
    ，認被告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情形，而先後追加起訴
    事實欄及事實欄部分，陸續於112年4月20日、112年11月1
    5日繫屬於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112年度金訴字第
    1916號）。此等追加起訴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之規
    定，本院自得予以審理。
  ㈡事實欄至、、、原繫屬於附表三所示法院，嗣均經本院
    之同意，由各該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分別裁定移送
    於本院，並經本院合併審判。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否認有何犯罪故意，辯稱：我是在網路上應徵、從事正
    當工作，我列印假公文後僅檢查是否為彩色列印，沒有看假
    公文內容，直到111年6月28日列印假公文準備向洪來得收取
    財物時，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要求確認假公文上的印章及內
    容有無異樣、印章是否有蓋好，才發現自己列印的是假公文
    ，便在假公文上書寫「這是詐欺集團、趕快去報案等文字」
    云云。
  ㈡被告對事實欄至所示以列印方式偽造公文、當面向被害人
    收取財物、交付自己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被害人
    帳戶內款項、上繳犯罪所得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行為，均
    供承不諱，且各被害人遭詐欺而交付財物之過程，亦分別證
    述明確，並有下列書證、物證、照片可佐，茲依事實欄之順
    序，逐一臚列如下：
　　⒈證人即被害人黃壽珠於警詢、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偵499
      07卷第13至15、57至59頁），面交地點照片、監視錄影翻
      拍照片（偵49907卷第17至23頁），附表二編號1所示偽造
      之公文照片（偵49907卷第25頁），黃壽珠華南銀帳戶、
      郵局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49907卷第67至70、73
      至77頁）。
　　⒉證人即被害人劉黃純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7327卷第21至23
      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7327卷第37至41頁），被
      告交予劉黃純之紙條照片（偵17327卷第33頁）。
　　⒊證人即被害人吳桂英於警詢時之證述（歸仁警卷第33至40
      頁），吳桂英領回47萬3000元之贓物認領保管單（歸仁警
      卷第7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歸仁警卷第81至83頁）
      ，附表二編號2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歸仁警卷第87頁）
      。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證人何○陞、陸○全
      於警詢時供承明確（歸仁警卷第9至31頁）。
　　⒋證人即被害人林煒玲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3699卷第13、14
      頁），林煒玲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偵13699卷第15至19頁
      ）。
　　⒌證人即被害人周筱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15至21
      頁），周筱琪匯款申請書（偵15316卷第64頁），周筱琪
      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5316卷第65至80頁），附表二編
      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
　　⒍證人即被害人彭意妹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8162卷第27至29
      頁），彭意妹匯款申請書（偵18162卷第39頁），彭意妹
      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8162卷第31至37頁），彭意妹臺
      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8162卷第43至47頁），
      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
      33至37頁）。
　　⒎證人即被害人李湘如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23至29
      頁），李湘如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
      偵15316卷第81至114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
      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⒏證人即被害人林陸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7至38頁
      ），林陸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偵140
      91卷第89至112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
      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⒐證人即被害人許鳳娥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809卷第7、8頁
      ），許鳳娥匯款申請書（偵16809卷第21頁）、遭詐欺之
      網站及訊息截圖（偵16809卷第27至38頁），附表二編號3
      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
　　⒑證人即被害人胡簡齡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19至22
      頁），胡簡齡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47頁）、遭詐欺
      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49至51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
      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3頁）。
　　⒒證人即被害人李祥廷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3至26
      頁），李祥廷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61頁）、遭詐欺
      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64至76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
      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5頁）。
　　⒓證人即被害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苓雅警卷第133、134
      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苓雅警卷第89至103頁），乙○
      ○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苓雅警卷第135至13
      9頁）。
　　⒔證人即被害人游秀琴於警詢及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審理時之
      證述（偵1635卷第45、46頁，金訴370卷第64至70頁），
      告訴代理人即游秀琴之子陳軍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35
      卷第19至21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635卷第13頁）
      ，游秀琴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635卷第27至
      29頁），附表二編號5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偵1635卷第3
      9頁）。
　　⒕證人即被害人游淑敏於警詢時之證述（偵29034卷第27至32
      頁），游淑敏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2903
      4卷第53至65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9034卷第67至
      79頁），游淑敏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29034卷第81至87
      頁）。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同案被告歐陽
      勤恭於檢察官偵訊時供承明確（偵38709卷第113至119頁
      ）。
　　⒖證人即被害人王美澤於警詢之證述（鼓山警卷第187至217
      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鼓山警卷第19至21、241至245
      頁），附表二編號6偽造之公文照片（鼓山警卷第271頁）
      ，王美澤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客戶資料、
      交易明細（鼓山警卷第281至311頁）。
　　⒗證人即被害人林楊雪霞於警詢時之證述（善化警卷第15至2
      2頁），附表二編號7、8偽造之公文照片（善化警卷第35
      至37頁），現場照片、行動電話通聯記錄翻拍照片、監視
      錄影翻拍照片（善化警卷第41至65頁），附表二編號7、8
      偽造之公文上指紋比對鑑定結果（偵18042卷第17至21頁
      ）。
　　⒘證人即被害人鄭瑞鎮於警詢時之證述（他6874卷第9至12頁
      ，偵2599卷第25至27頁），鄭瑞鎮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
      本、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12797卷第31頁，他6874卷
      第83至87頁），附表二編號9偽造之公文影本（他6874卷
      第81頁），通聯調閱查詢單（他6874卷第121至123頁），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599卷第29至33頁）。
　　⒙證人即被害人葉春魁於警詢時之證述（偵5233卷第51至55
      頁），葉春魁郵局帳戶、葉陳菁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
      明細（偵5233卷第111、231頁），葉春魁土銀帳戶存摺封
      面及內頁影本（偵5233卷第115至133頁），附表二編號10
      至12偽造之公文照片（偵5233卷第135至139頁），監視錄
      影翻拍照片（偵5233卷第143至151、169至173頁）。
  ㈢被告於111年5月25日首次向被害人收取財物前（即事實欄部
    分），即有在7-11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文。
    且由該公文彩色照片以觀（偵49907卷第25頁），可見其上
    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
    皆係以清楚之紅色楷書字體呈現，而非難以辨識之隸書或篆
    體，一望即知其性質上屬司法文書，不可能任由民眾在便利
    商店自行列印後持以行使。被告既自承其於111年5月25日印
    妥後有確認文書內容是不是彩色等語（偵49907卷第11頁）
    ，斯時理當已由該文件外觀得悉自己向被害人行使者是偽造
    的公文。故被告辯稱其直至111年6月28日確認另份偽造公文
    上印章是否有蓋好時，才發現是假公文云云（偵49907卷第9
    頁，善化警卷第11頁），並非可採。　　
　㈣關於被告辯稱之「工作」內容，就主觀面而言，被告接受之
    工作指示，按照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略為：對方說我要應
    徵工作須先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工作內容是從事快遞，
    等待派遣；工作內容是幫公務機關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拿
    文件、文書及幫忙送公文；配合民間公司及公部門遞送公文
    、合約、法院公文及收取客戶還款、抵押物品；幫客戶收包
    裹，然後幫他們把包裹送到法院公證處，但實際上都是自稱
    法院工作人員者與我接洽包裹，我自己沒有親自將包裹送至
    法院過，將被害人交付的物品拿到公證處是後面的人要做的
    事；主管請我去拿包裹及拿金融卡去提領；有時候主管會派
    人跟蹤我，我不知道領取什麼包裏，我應徵的工作就是領包
    裏（偵17327卷第10頁，偵29034卷第15、108、109頁，偵15
    316卷第11頁，偵13699卷第10頁，苓雅警卷第4頁，善化警
    卷第4頁，歸仁警卷第6頁，偵49907卷第9頁，偵17327卷第5
    7頁，偵5233卷第40頁，偵14091卷第14頁，少連偵187卷第2
    9頁，鼓山警卷第13頁，偵1635卷第10頁，偵2599卷第14頁
    ，偵5050卷第60頁）。另就客觀面而言，被告係至全國各地
    向被害人收交財物，其中有先至7-11列印假公文後交付被害
    人者（事實欄部分），亦有拿取被害人丟包在路旁
    機車腳踏墊上之財物者（事實欄部分），被告還交付自己
    的金融機構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事實欄至部分）。
    又被告取得被害人交付之財物後，多數係在車站、公園公廁
    、天橋上等公共場所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事實欄
    部分），且有以丟包在公共場所廁所之方式上繳之情形
    （事實欄部分）。此外，被告尚有持被害人金融卡操作自
    動櫃員機陸續提領大筆現金（事實欄），更有持被害人直
    接交付之金融卡提款（事實欄），再將領得之款項上繳本
    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舉。被告於犯罪期間（即111年6月13
    日至111年6月17日期間）入住旅館，係冒用他人姓名躲避查
    緝（偵29034卷第17頁）。參以被告之報酬為每件2000元起
    跳，甚至有高達7000元者（偵2599卷第68頁，歸仁警卷第6
    頁），對照被告工作內容僅係單純收交物品，無需任何專業
    知識技能即可勝任，此薪資顯係不合常理之暴利甚明。從而
    ，被告應徵、從事之「工作」，不論由主觀面、客觀面判斷
    ，均與一般社會常情迥異，根本就是典型之詐欺集團車手工
    作。被告辯稱其認為自己係從事正當工作云云，顯不可採。
　㈤證人洪來得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發現打電話來的
    人是詐欺集團，出門準備去報案時，發現被告從我家信箱拿
    東西出來拍照，便上前質問被告，被告才說「你趕快去報案
    ，這是詐騙集團我沒有辦法，所以我只能跟你講這樣」等語
    （金訴1577卷三第250至256頁，偵18042卷第43至49頁）。
    然證人洪來得之證述，僅能證明被告直到111年6月28日才決
    定中止自己之詐欺取財犯行，而無法推論被告在此之前毫不
    知情，且無法推翻被告在此之前從事的工作內容很詭異、報
    酬很高之違常事實，更無從否定被告早就經由檢查假公文而
    知悉自己係加入詐欺集團之主觀認知，殊難憑為有利被告之
    認定。
　㈥從而，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
    、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於112年5月26日修正生效施行，將修
    正前第2項移列為修正後第6條之1，且刪除修正前第3、4項
    強制工作之規定，均與被告本案所犯第3項第1項後段之參與
    犯罪組織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依
    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之新法。
  ㈡刑法第339條之4於112年6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於第1項新增
    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
    、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加重處罰態樣，與被告本
    案所犯同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舊
    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之
    新法。
  ㈢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
    第2條已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有該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
    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
    「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
    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
    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
    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
    被告之新法。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
    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
    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
    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上
    開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判斷
    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㈣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迭於112年6月16日、113年
    8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修正後第23條之減刑要件較歷次修正
    前第16條嚴格，修正後之規定既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
    第2條第1條前段，適用最有利被告之行為時規定。
論罪科刑
  ㈠相關法律之解釋與說明
　  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
      ，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
      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
      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
      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
      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
      ，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
      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
      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
      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
      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
      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
      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首
      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著
      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
      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用
      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財
      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著
      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本件被告各
      次詐欺取財犯行，均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之，且
      事實欄部分之著手時間最早，依照前述說明，應僅於事
      實欄部分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其餘部分則無需再另論
      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文書上已明確記載案號、承辦
      公務員、各被害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堪認有表示各被害人
      所涉案件正由公務員依法處理之意，縱部分文書記載之發
      文單位與我國公務機關內部組織科室單位名稱及職務分配
      執掌有別，惟該文書所表示之公署與我國公務機關名銜近
      似，且蓋有偽造之公印文為憑，仍有誤信其為真正公文書
      之危險，應屬偽造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無疑。
  ㈡罪名及競合關係
　　⒈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
      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偽
      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
      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
      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
      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至被告嗣雖已歸還詐得之財物即被
      害人黃壽珠之金融卡，然其詐欺取財犯行於取得被害人交
      付之財物時便已達既遂程度，自不因後續返還行為，而溯
      及改認此部分犯行僅屬未遂。
　　⒉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害人劉
      黃純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一事由陷於錯誤
      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應係基於單一詐
      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一接續行為
      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
      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⒊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
      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
      。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
      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
      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
      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洗錢行為
      已達既遂程度，惟收水者何○陞、陸○全旋經警查獲，詐欺
      犯罪所得亦遭扣案，尚未能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應
      僅屬未遂。而行為之既遂、未遂，僅屬犯罪進程之差異，
      毋庸變更法條。
　　⒋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以
      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
      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⒌核被告就事實欄至所為，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同一被害人部分，係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⒍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
      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
      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⒎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
      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
      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
      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
      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⒏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
      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
      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⒐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
      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
      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
      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
      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⒑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
      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
      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
      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被害人林楊雪霞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一事
      由陷於錯誤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應係
      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
      一接續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
      義詐欺取財罪。
　　⒒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
      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法
      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
      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
      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
      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
      名義詐欺取財罪。
　　⒓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
      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法
      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以一
      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
      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
      取財罪。
　　⒔被告所犯前述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均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
      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皆應論以共同正犯，且
      應依被害人數予以分論併罰，共論以18罪。
  ㈢犯罪事實之擴張與減縮
　　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於最早繫屬之案件
      中論罪，惟被告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所犯之全部案件既均
      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由本院合併審判，自應依正確之
      著手時序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是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
      既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
      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檢察官就事實欄部分
      論以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但該次犯行並非被告首次犯
      罪，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然倘成立參與犯罪組織罪，
      應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⒉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部分另涉犯一般洗錢罪嫌。
      惟被害人黃壽珠遭詐取之財物為「金融卡」，不是金錢，
      且起訴事實未記載被告或其他共犯有何掩飾、隱匿此金融
      卡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
      之行為，被告自無洗錢行為。此部分公訴意旨本應為無罪
      之諭知，然倘成立犯罪，將與前述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參與
      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罪、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⒊被告就事實欄部分有持被害人鄭瑞鎮交付之金融卡提款，
      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
      罪，檢察官追加起訴書雖已記載此部分犯罪事實，然漏未
      論以該罪名，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訴效力
      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㈣減刑
　　⒈被告就事實欄之洗錢犯行於檢察官偵訊時曾一度為認罪之
      陳述（偵29034卷第110頁），此部分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6條自白減刑規定之結果，納為有利被告之量刑事由
      。
　　⒉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惟本院囑
      託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
      東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結果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具
      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且未有躁症、輕躁或鬱症之發作，
      智力表現雖落於同齡中下犯為，但與其自身經歷背景無明
      顯落差等情，有亞東醫院112年10月6日亞精神字第112100
      6006號函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113年2月13日亞精神字第
      1130213041號函、113年3月27日亞精神字第1130327018號
      函可證（金訴1577卷三第21至45、145、146、155頁）。
      顯見被告於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並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有顯著減低之
      情，自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㈤本院審酌被告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從事收取、提領及
    轉交金融卡、贓款之行為，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取
    被害人等之財物，造成被害人等之財產損失，並製造犯罪金
    流斷點，使被害人等難以追回遭詐取之金錢，增加檢警機關
    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對於社會治安及財產
    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被告法治觀念薄弱，缺乏對他人財
    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惟被告未實際參與全程詐騙
    行為，非詐騙集團之核心成員，且與被害人游淑敏調解成立
    並履行完畢。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分
    別遭詐騙之金額，及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
    業之生活狀況，且患有患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恐慌症
    之身心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再者，本件對被告所處有期徒刑已足以
    收刑罰儆戒之效，並無科刑過輕之情形，自毋庸再擴大併科
    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刑。
沒收
  ㈠本件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之
    法律。
  ㈡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係供詐欺犯罪所
    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已因
    該物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㈢附表二編號3、4、13所示之物，係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
    條第1項、刑法第38條第4項宣告沒收、追徵。
  ㈣被告經手下述詐欺所得（合計為附表二編號14至16所示之財
    物），均屬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宣告沒收、
    追徵。至檢察官聲請沒收之被告犯罪所得，因已包含在下列
    洗錢財物內，故不另宣告沒收：
　　⒈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30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
　　⒉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8萬元之詐欺所得，僅47萬3000
      元歸還被害人，餘7000元應予沒收。
　　⒊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9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⒋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1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示
      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⒌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
      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⒍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扣除被
      告已償還被害人游淑敏之10萬元後，餘30萬元均應沒收。
　　⒎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56萬8000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
      應沒收。
　　⒏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96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
      收。
　　⒐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3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
      收。
　　⒑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64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
      沒收。
併辦之處理
　㈠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移送併辦
    之犯罪事實，與事實欄部分同一，本院已併予審理。
　㈡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移送併辦
    之犯罪事實所載被害人為曾雍翔，與本案各罪之被害人均不
    相同。被告既係共同正犯，自應依被害人人數予以分論併罰
    。故此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核與本院論罪科刑之各罪均無
    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
    官另為適法之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附表三所示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檢察
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施建榮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薛力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1.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
  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2.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3.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1.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
      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2.前項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1.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
  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
  0萬元以下罰金。
2.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1.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
  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2.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
  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
  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3.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4.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
      公務員解散命令3次以上而不解散。
5.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主文 備註 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16 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72 士院111金訴806 3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4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5 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7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事實欄至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6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1 雄院112金訴403 7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015 基院112金訴370 8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事實欄 本院111金訴1577 9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0 雄院112金訴402 10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1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463 1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113 中院112金訴527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偽造之印文 備註 1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1枚 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2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3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存摺1本、金融卡1張 （無）  4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存摺1本、金融卡1張 （無）  5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6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文1枚  7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8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9 偽造之「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立維」印文各1枚  10 偽造之「臺北地檢署公證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1枚  11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傳票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2枚  12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強制性資產凍結執行書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書記官康敏郎」印文各2枚  13 OPPO行動電話1支 （無）  14 合計625萬5000元現金 （無） 洗錢之財物 15 金飾手環1對、金飾手鍊1條、金飾項鍊5條、金飾戒指10只、小金元寶1個、瑪瑙項鍊1條、金箔片2片 （無）  16 8兩黃金 （無）  
 
附表三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簡稱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簡稱桃檢。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南檢/南院。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士檢/士院。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基檢/基院。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中檢/中院。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雄檢/雄院。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彰檢/彰院。    繫屬 類型/ 對應之事實欄 法院案號/ 主要偵查案號/ 檢察官姓名 相關偵查及法院卷宗 卷宗簡稱 起訴/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 丙○○111年度偵字第29034、29767、31666、34875、38709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他字第4571、4792、6131號卷 他4571卷    他4792卷    他6131卷   丙○○111年度偵字第29034、29767、31666、34875、38709號卷 偵29034卷    偵29767卷    偵31666卷    偵34875卷    偵38709卷   丙○○111年度聲押字第346、373號卷 聲押346卷    聲押373卷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卷一至卷三、病歷卷 金訴1577卷一至卷三、病歷卷 移送併辦/  丙○○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卷 偵55803卷 追加起訴/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 桃檢112年度偵字第2599、12797號/ 檢察官劉哲鯤 桃檢111年度他字第6874號卷 他6874卷   桃檢112年度偵字第2599、12797號卷 偵2599卷    偵1279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卷 金訴463卷 追加起訴/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 丙○○111年度偵字第49907號/ 檢察官許智鈞 丙○○111年度偵字第49907號卷 偵4990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卷 金訴1916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南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42號/ 南檢111年度偵字第18042、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0號/ 檢察官吳毓靈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南市警歸偵字第1110438247號刑案偵查卷宗 歸仁警卷   善化分局南市警善偵字第1110374421號刑案偵查卷宗 善化警卷   南檢111年度偵字第18042號卷 偵18042卷   南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0號卷 少連偵10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卷 金訴1952卷   南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42號卷 金訴142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士院111年度金訴字第806號/ 士檢111年度偵字第17327號/ 檢察官吳宇青 士檢111年度偵字第17327號卷 偵1732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卷 金訴1972卷   士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110號、111年度金訴字第806號卷 審金訴1110卷    金訴806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基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70號/ 基檢112年度偵字第1635號/ 檢察官江柏青 基檢112年度偵字第1635號卷 偵1635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卷 金訴2015   基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70號卷 金訴370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中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7號/ 中檢112年度偵字第5233號/ 檢察官蔡仲雍 中檢112年度偵字第5233號卷 偵5233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卷 金訴2113卷   中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7號卷 金訴527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雄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02號/ 雄檢112年度偵字第5050號/ 檢察官王清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172196300號刑案偵查卷宗 鼓山警卷   雄檢111年度他字第6660號卷 他6660卷   雄檢112年度偵字第5050號卷 偵505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卷 金訴2220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01號、112年度金訴字第402號卷 審金訴401卷    金訴402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雄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03號/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7號/ 檢察官蕭琬頤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172521000號刑案偵查卷宗 苓雅警卷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7號卷 少連偵18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卷 金訴2221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13號、112年度金訴字第403號卷 審金訴413卷    金訴403卷 裁定移送/  至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彰院112年度訴字第204號/ 彰檢111年度偵字第13699、14091、15316、16809、18162號/ 檢察官吳文哲 彰檢111年度查扣字第2262、2331號卷 查扣2262卷    查扣2331卷   彰檢111年度偵字第13699、14091、15316、16809、18162號卷 偵13699卷    偵14091卷    偵15316卷    偵16809卷    偵18162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卷 金訴15卷   彰院112年度訴字第204號卷 訴204卷 移送併辦/ 退併 彰檢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卷/ 檢察官余建國 彰檢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卷 偵10447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瑾妍（原名林秦徽）






選任辯護人  高振格律師
            柯德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移送併辦及其他法院裁定移送本院（偵審案號詳附表三），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18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
附表二編號1至13所示之物、編號14至16所示之洗錢財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緣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或暱稱「Nini」、「史迪奇」、「維尼」、「周冠丞」等成年人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甲○○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1年5月3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甲○○復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日起致電黃壽珠，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檢察官名義，佯稱黃壽珠涉嫌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云云，致黃壽珠陷於錯誤而願交付。甲○○則於111年5月25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25日16時許，至黃壽珠住處樓下即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1所示偽造公文交予黃壽珠，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黃壽珠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黃壽珠收取其華南商業銀行帳戶、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各1張，得手後隨即交予「周冠丞」。嗣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無法取得金融卡密碼，甲○○遂向「周冠丞」取回該2張金融卡，並於111年5月26日12時許交還黃壽珠。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6日起致電劉黃純，假冒檢察官、法院主任、警官名義，佯稱劉黃純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接受調查云云，致劉黃純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5月26日12時3分、14時41分至劉黃純住處樓下即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前向劉黃純當面收得新臺幣（下同）42萬元、88萬元現金。甲○○旋將前述42萬元現金逕置在新北市○○區○○○○○○○○○○○00○○○○○○○○○市○○區○○○路0段00號之咖啡廳廁所內，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取走，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30日起致電吳桂英，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吳桂英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吳桂英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5月30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2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30日15時40分許，至楊逵文學紀念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2所示偽造公文交予吳桂英，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吳桂英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吳桂英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甲○○旋至新化體育公園（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某公共廁所內，將該48萬元現金取出7000元後，餘47萬3000元交予少年何○陞（00年0月生）、陸○全（00年00月生）。嗣警方於111年5月30日17時許在家樂福新仁店（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外，見何○陞、陸○全形跡可疑、上前攔查，而當場扣得吳桂英遭詐欺之犯罪所得47萬3000元，且已交吳桂英領回，致甲○○未能順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無證據證明甲○○知悉該等少年當時未滿18歲）。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日起致電林煒玲，假冒檢察官名義，佯稱林煒玲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煒玲陷於錯誤，而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1年6月1日15時30分許將29萬元現金及其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金融卡及密碼逕置在其住處（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門口停放之機車腳踏墊上並離去。甲○○則於111年6月1日16時6分將林煒玲放置之前述財物取走，旋交由不詳成年男子層層上繳本案詐欺集團，再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2日9時41分起陸續自林煒玲前述3個帳戶提領合計24萬5000元，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周筱琪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周筱琪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7日12時48分匯款30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彭意妹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彭意妹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31分匯款22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李湘如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李湘如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41分匯款20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111年6月6日起向林陸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林陸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41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許鳳娥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許鳳娥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0時10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4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胡簡齡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胡簡齡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1時44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4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111年2月底起向李祥廷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李祥廷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3時47分匯款3萬0800元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9日起致電乙○○，假冒警官名義，佯稱乙○○涉及刑案，需交付財物予警方保管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願交付財物。甲○○則於111年6月9日11時許至乙○○住處（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向乙○○當面收得21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示財物。甲○○旋至民族陸橋（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上，將該等財物交由本案詐欺集團男性成員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3日起致電游秀琴，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秀琴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秀琴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3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5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3日16時許，至寶華銀樓（址設基隆市○○區○○○路000號）附近，將附表二編號5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游秀琴，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游秀琴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游秀琴當面收得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財物。甲○○旋至民族陸橋上，將該等財物交由歐陽勤恭（未據起訴）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4日起致電游淑敏，假冒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淑敏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淑敏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5日17時11分至游淑敏住處（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4樓）向游淑敏收取40萬元現金，旋於111年6月15日18時18分至民族陸橋上，將該40萬元交由歐陽勤恭（業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112年度金訴字第3號判決有罪）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日起致電王美澤，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官、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王美澤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王美澤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7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6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0時許，至高雄捷運凹子底站（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將附表二編號6所示偽造公文交予王美澤，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王美澤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王美澤當面收得56萬8000元現金。甲○○旋至高雄市左營區蓮池潭附近之公園公共廁所內，將該56萬8000元現金逕置在窗台上，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取走，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起致電林楊雪霞，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主任名義，佯稱林楊雪霞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楊雪霞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7日13時18分在7-11新大內門市（址設臺南市○○區○○里○○○000○000號），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7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3時26分，至二溪公車站牌（址設臺南市○○區○○里○○○里○○○○○市道000號道路上），將附表二編號7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林楊雪霞，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林楊雪霞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林楊雪霞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旋前往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又於111年6月20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8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20日13時35分，至二溪公車站牌，將附表二編號8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林楊雪霞，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林楊雪霞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林楊雪霞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旋前往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以此方式掩飾、隱匿合計96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底某日起致電鄭瑞鎮，假冒「台北地檢署」、檢察官、科長名義，佯稱鄭瑞鎮涉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法院監管云云，致鄭瑞鎮陷於錯誤而願交付。甲○○則於111年6月21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9所示公文，再於000年0月00日下午某時，至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9所示偽造公文交予鄭瑞鎮，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鄭瑞鎮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鄭瑞鎮當面收得鄭瑞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下稱鄭瑞鎮帳戶）金融卡1張。甲○○旋自111年6月21日15時50分起在臺灣高鐵板橋站（址設新北市○○區縣○○道0段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15萬元現金（本判決之領款金額皆不含手續費），旋在該站內將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復自111年6月22日14時1分起在全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6萬元現金、自111年6月22日14時6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中民族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9萬元現金，旋在臺中市柳川某橋上將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以此方式掩飾、隱匿合計30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起致電葉春魁，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警察、課長名義，佯稱葉春魁及其配偶葉陳菁涉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檢察署公證及清查云云，使葉春魁陷於錯誤，並於111年6月22日15時許至葉春魁住處（址設嘉義縣○○鄉○○村○○○街00號）門口，將附表二編號10至12所示偽造公文交予葉春魁，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葉春魁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且向葉春魁當面收得其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郵局帳戶）、土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土銀帳戶）、葉陳菁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葉陳菁郵局帳戶）金融卡各1張及密碼。復由甲○○為下列行為，而掩飾、隱匿合計164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㈠自111年6月22日13時25分起，在全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店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及自111年6月22日13時44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址設臺中市○區○○路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㈡自111年6月23日8時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址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灣高鐵臺中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㈢自111年6月24日8時8分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樹仔腳郵局附近某公車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㈣自111年6月25日12時40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8萬5000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8萬8000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4萬元，及自111年6月25日13時4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中市府門市（址設臺中市○區○○街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8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㈤自111年6月27日12時52分起在彰化南郭郵局（址設彰化縣○○市○○○路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1萬7000元。旋在建國科技大學（彰化縣○○市○○○路0號）校門口機車停車場將前述款項及金融卡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某男性成員層層上繳。
    理  由
程序事項
  ㈠檢察官前就事實欄部分提起公訴，於111年9月22日繫屬於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復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認被告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情形，而先後追加起訴事實欄及事實欄部分，陸續於112年4月20日、112年11月15日繫屬於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此等追加起訴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自得予以審理。
  ㈡事實欄至、、、原繫屬於附表三所示法院，嗣均經本院之同意，由各該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分別裁定移送於本院，並經本院合併審判。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否認有何犯罪故意，辯稱：我是在網路上應徵、從事正當工作，我列印假公文後僅檢查是否為彩色列印，沒有看假公文內容，直到111年6月28日列印假公文準備向洪來得收取財物時，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要求確認假公文上的印章及內容有無異樣、印章是否有蓋好，才發現自己列印的是假公文，便在假公文上書寫「這是詐欺集團、趕快去報案等文字」云云。
  ㈡被告對事實欄至所示以列印方式偽造公文、當面向被害人收取財物、交付自己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被害人帳戶內款項、上繳犯罪所得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行為，均供承不諱，且各被害人遭詐欺而交付財物之過程，亦分別證述明確，並有下列書證、物證、照片可佐，茲依事實欄之順序，逐一臚列如下：
　　⒈證人即被害人黃壽珠於警詢、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偵49907卷第13至15、57至59頁），面交地點照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49907卷第17至23頁），附表二編號1所示偽造之公文照片（偵49907卷第25頁），黃壽珠華南銀帳戶、郵局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49907卷第67至70、73至77頁）。
　　⒉證人即被害人劉黃純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7327卷第21至2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7327卷第37至41頁），被告交予劉黃純之紙條照片（偵17327卷第33頁）。
　　⒊證人即被害人吳桂英於警詢時之證述（歸仁警卷第33至40頁），吳桂英領回47萬3000元之贓物認領保管單（歸仁警卷第7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歸仁警卷第81至83頁），附表二編號2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歸仁警卷第87頁）。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證人何○陞、陸○全於警詢時供承明確（歸仁警卷第9至31頁）。
　　⒋證人即被害人林煒玲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3699卷第13、14頁），林煒玲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偵13699卷第15至19頁）。
　　⒌證人即被害人周筱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15至21頁），周筱琪匯款申請書（偵15316卷第64頁），周筱琪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5316卷第65至80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⒍證人即被害人彭意妹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8162卷第27至29頁），彭意妹匯款申請書（偵18162卷第39頁），彭意妹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8162卷第31至37頁），彭意妹臺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8162卷第43至47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⒎證人即被害人李湘如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23至29頁），李湘如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偵15316卷第81至114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⒏證人即被害人林陸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7至38頁），林陸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89至112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⒐證人即被害人許鳳娥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809卷第7、8頁），許鳳娥匯款申請書（偵16809卷第21頁）、遭詐欺之網站及訊息截圖（偵16809卷第27至38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⒑證人即被害人胡簡齡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19至22頁），胡簡齡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47頁）、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49至51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3頁）。
　　⒒證人即被害人李祥廷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3至26頁），李祥廷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61頁）、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64至76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5頁）。
　　⒓證人即被害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苓雅警卷第133、134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苓雅警卷第89至103頁），乙○○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苓雅警卷第135至139頁）。
　　⒔證人即被害人游秀琴於警詢及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審理時之證述（偵1635卷第45、46頁，金訴370卷第64至70頁），告訴代理人即游秀琴之子陳軍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35卷第19至21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635卷第13頁），游秀琴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635卷第27至29頁），附表二編號5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偵1635卷第39頁）。
　　⒕證人即被害人游淑敏於警詢時之證述（偵29034卷第27至32頁），游淑敏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29034卷第53至65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9034卷第67至79頁），游淑敏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29034卷第81至87頁）。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同案被告歐陽勤恭於檢察官偵訊時供承明確（偵38709卷第113至119頁）。
　　⒖證人即被害人王美澤於警詢之證述（鼓山警卷第187至217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鼓山警卷第19至21、241至245頁），附表二編號6偽造之公文照片（鼓山警卷第271頁），王美澤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客戶資料、交易明細（鼓山警卷第281至311頁）。
　　⒗證人即被害人林楊雪霞於警詢時之證述（善化警卷第15至22頁），附表二編號7、8偽造之公文照片（善化警卷第35至37頁），現場照片、行動電話通聯記錄翻拍照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善化警卷第41至65頁），附表二編號7、8偽造之公文上指紋比對鑑定結果（偵18042卷第17至21頁）。
　　⒘證人即被害人鄭瑞鎮於警詢時之證述（他6874卷第9至12頁，偵2599卷第25至27頁），鄭瑞鎮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12797卷第31頁，他6874卷第83至87頁），附表二編號9偽造之公文影本（他6874卷第81頁），通聯調閱查詢單（他6874卷第121至12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599卷第29至33頁）。
　　⒙證人即被害人葉春魁於警詢時之證述（偵5233卷第51至55頁），葉春魁郵局帳戶、葉陳菁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偵5233卷第111、231頁），葉春魁土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5233卷第115至133頁），附表二編號10至12偽造之公文照片（偵5233卷第135至139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5233卷第143至151、169至173頁）。
  ㈢被告於111年5月25日首次向被害人收取財物前（即事實欄部分），即有在7-11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文。且由該公文彩色照片以觀（偵49907卷第25頁），可見其上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皆係以清楚之紅色楷書字體呈現，而非難以辨識之隸書或篆體，一望即知其性質上屬司法文書，不可能任由民眾在便利商店自行列印後持以行使。被告既自承其於111年5月25日印妥後有確認文書內容是不是彩色等語（偵49907卷第11頁），斯時理當已由該文件外觀得悉自己向被害人行使者是偽造的公文。故被告辯稱其直至111年6月28日確認另份偽造公文上印章是否有蓋好時，才發現是假公文云云（偵49907卷第9頁，善化警卷第11頁），並非可採。　　
　㈣關於被告辯稱之「工作」內容，就主觀面而言，被告接受之工作指示，按照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略為：對方說我要應徵工作須先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工作內容是從事快遞，等待派遣；工作內容是幫公務機關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拿文件、文書及幫忙送公文；配合民間公司及公部門遞送公文、合約、法院公文及收取客戶還款、抵押物品；幫客戶收包裹，然後幫他們把包裹送到法院公證處，但實際上都是自稱法院工作人員者與我接洽包裹，我自己沒有親自將包裹送至法院過，將被害人交付的物品拿到公證處是後面的人要做的事；主管請我去拿包裹及拿金融卡去提領；有時候主管會派人跟蹤我，我不知道領取什麼包裏，我應徵的工作就是領包裏（偵17327卷第10頁，偵29034卷第15、108、109頁，偵15316卷第11頁，偵13699卷第10頁，苓雅警卷第4頁，善化警卷第4頁，歸仁警卷第6頁，偵49907卷第9頁，偵17327卷第57頁，偵5233卷第40頁，偵14091卷第14頁，少連偵187卷第29頁，鼓山警卷第13頁，偵1635卷第10頁，偵2599卷第14頁，偵5050卷第60頁）。另就客觀面而言，被告係至全國各地向被害人收交財物，其中有先至7-11列印假公文後交付被害人者（事實欄部分），亦有拿取被害人丟包在路旁機車腳踏墊上之財物者（事實欄部分），被告還交付自己的金融機構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事實欄至部分）。又被告取得被害人交付之財物後，多數係在車站、公園公廁、天橋上等公共場所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事實欄部分），且有以丟包在公共場所廁所之方式上繳之情形（事實欄部分）。此外，被告尚有持被害人金融卡操作自動櫃員機陸續提領大筆現金（事實欄），更有持被害人直接交付之金融卡提款（事實欄），再將領得之款項上繳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舉。被告於犯罪期間（即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17日期間）入住旅館，係冒用他人姓名躲避查緝（偵29034卷第17頁）。參以被告之報酬為每件2000元起跳，甚至有高達7000元者（偵2599卷第68頁，歸仁警卷第6頁），對照被告工作內容僅係單純收交物品，無需任何專業知識技能即可勝任，此薪資顯係不合常理之暴利甚明。從而，被告應徵、從事之「工作」，不論由主觀面、客觀面判斷，均與一般社會常情迥異，根本就是典型之詐欺集團車手工作。被告辯稱其認為自己係從事正當工作云云，顯不可採。
　㈤證人洪來得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發現打電話來的人是詐欺集團，出門準備去報案時，發現被告從我家信箱拿東西出來拍照，便上前質問被告，被告才說「你趕快去報案，這是詐騙集團我沒有辦法，所以我只能跟你講這樣」等語（金訴1577卷三第250至256頁，偵18042卷第43至49頁）。然證人洪來得之證述，僅能證明被告直到111年6月28日才決定中止自己之詐欺取財犯行，而無法推論被告在此之前毫不知情，且無法推翻被告在此之前從事的工作內容很詭異、報酬很高之違常事實，更無從否定被告早就經由檢查假公文而知悉自己係加入詐欺集團之主觀認知，殊難憑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㈥從而，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於112年5月26日修正生效施行，將修正前第2項移列為修正後第6條之1，且刪除修正前第3、4項強制工作之規定，均與被告本案所犯第3項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之新法。
  ㈡刑法第339條之4於112年6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於第1項新增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加重處罰態樣，與被告本案所犯同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之新法。
  ㈢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已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有該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被告之新法。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上開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判斷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迭於112年6月16日、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修正後第23條之減刑要件較歷次修正前第16條嚴格，修正後之規定既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條前段，適用最有利被告之行為時規定。
論罪科刑
  ㈠相關法律之解釋與說明
　  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著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著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本件被告各次詐欺取財犯行，均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之，且事實欄部分之著手時間最早，依照前述說明，應僅於事實欄部分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其餘部分則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文書上已明確記載案號、承辦公務員、各被害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堪認有表示各被害人所涉案件正由公務員依法處理之意，縱部分文書記載之發文單位與我國公務機關內部組織科室單位名稱及職務分配執掌有別，惟該文書所表示之公署與我國公務機關名銜近似，且蓋有偽造之公印文為憑，仍有誤信其為真正公文書之危險，應屬偽造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無疑。
  ㈡罪名及競合關係
　　⒈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至被告嗣雖已歸還詐得之財物即被害人黃壽珠之金融卡，然其詐欺取財犯行於取得被害人交付之財物時便已達既遂程度，自不因後續返還行為，而溯及改認此部分犯行僅屬未遂。
　　⒉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害人劉黃純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一事由陷於錯誤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應係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一接續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⒊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洗錢行為已達既遂程度，惟收水者何○陞、陸○全旋經警查獲，詐欺犯罪所得亦遭扣案，尚未能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應僅屬未遂。而行為之既遂、未遂，僅屬犯罪進程之差異，毋庸變更法條。
　　⒋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⒌核被告就事實欄至所為，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同一被害人部分，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⒍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⒎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⒏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⒐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⒑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害人林楊雪霞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一事由陷於錯誤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應係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一接續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⒒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⒓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⒔被告所犯前述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均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皆應論以共同正犯，且應依被害人數予以分論併罰，共論以18罪。
  ㈢犯罪事實之擴張與減縮
　　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於最早繫屬之案件中論罪，惟被告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所犯之全部案件既均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由本院合併審判，自應依正確之著手時序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是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既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檢察官就事實欄部分論以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但該次犯行並非被告首次犯罪，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然倘成立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⒉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部分另涉犯一般洗錢罪嫌。惟被害人黃壽珠遭詐取之財物為「金融卡」，不是金錢，且起訴事實未記載被告或其他共犯有何掩飾、隱匿此金融卡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之行為，被告自無洗錢行為。此部分公訴意旨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倘成立犯罪，將與前述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⒊被告就事實欄部分有持被害人鄭瑞鎮交付之金融卡提款，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檢察官追加起訴書雖已記載此部分犯罪事實，然漏未論以該罪名，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㈣減刑
　　⒈被告就事實欄之洗錢犯行於檢察官偵訊時曾一度為認罪之陳述（偵29034卷第110頁），此部分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自白減刑規定之結果，納為有利被告之量刑事由。
　　⒉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惟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結果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且未有躁症、輕躁或鬱症之發作，智力表現雖落於同齡中下犯為，但與其自身經歷背景無明顯落差等情，有亞東醫院112年10月6日亞精神字第1121006006號函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113年2月13日亞精神字第1130213041號函、113年3月27日亞精神字第1130327018號函可證（金訴1577卷三第21至45、145、146、155頁）。顯見被告於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有顯著減低之情，自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㈤本院審酌被告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從事收取、提領及轉交金融卡、贓款之行為，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取被害人等之財物，造成被害人等之財產損失，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使被害人等難以追回遭詐取之金錢，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對於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被告法治觀念薄弱，缺乏對他人財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惟被告未實際參與全程詐騙行為，非詐騙集團之核心成員，且與被害人游淑敏調解成立並履行完畢。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分別遭詐騙之金額，及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之生活狀況，且患有患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恐慌症之身心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再者，本件對被告所處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並無科刑過輕之情形，自毋庸再擴大併科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刑。
沒收
  ㈠本件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㈡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係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已因該物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㈢附表二編號3、4、13所示之物，係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刑法第38條第4項宣告沒收、追徵。
  ㈣被告經手下述詐欺所得（合計為附表二編號14至16所示之財物），均屬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宣告沒收、追徵。至檢察官聲請沒收之被告犯罪所得，因已包含在下列洗錢財物內，故不另宣告沒收：
　　⒈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30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⒉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8萬元之詐欺所得，僅47萬3000元歸還被害人，餘7000元應予沒收。
　　⒊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9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⒋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1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示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⒌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⒍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扣除被告已償還被害人游淑敏之10萬元後，餘30萬元均應沒收。
　　⒎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56萬8000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⒏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96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⒐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3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⒑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64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併辦之處理
　㈠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事實欄部分同一，本院已併予審理。
　㈡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所載被害人為曾雍翔，與本案各罪之被害人均不相同。被告既係共同正犯，自應依被害人人數予以分論併罰。故此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核與本院論罪科刑之各罪均無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附表三所示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施建榮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薛力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1.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3.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1.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2.前項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1.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2.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1.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2.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3.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4.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3次以上而不解散。
5.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主文

		備註



		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16



		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72
士院111金訴806



		3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4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5

		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7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事實欄至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6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1
雄院112金訴403



		7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015
基院112金訴370



		8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事實欄
本院111金訴1577



		9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0
雄院112金訴402



		10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1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463



		1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113
中院112金訴527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偽造之印文

		備註



		1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1枚

		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2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3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存摺1本、金融卡1張

		（無）

		




		4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存摺1本、金融卡1張

		（無）

		




		5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6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文1枚

		




		7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8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9

		偽造之「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立維」印文各1枚

		




		10

		偽造之「臺北地檢署公證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1枚

		




		11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傳票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2枚

		




		12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強制性資產凍結執行書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書記官康敏郎」印文各2枚

		




		13

		OPPO行動電話1支

		（無）

		




		14

		合計625萬5000元現金

		（無）

		洗錢之財物



		15

		金飾手環1對、金飾手鍊1條、金飾項鍊5條、金飾戒指10只、小金元寶1個、瑪瑙項鍊1條、金箔片2片

		（無）

		




		16

		8兩黃金

		（無）

		








 
附表三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簡稱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簡稱桃檢。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南檢/南院。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士檢/士院。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基檢/基院。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中檢/中院。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雄檢/雄院。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彰檢/彰院。

		


		


		




		繫屬
類型/
對應之事實欄

		法院案號/
主要偵查案號/
檢察官姓名

		相關偵查及法院卷宗

		卷宗簡稱



		起訴/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
丙○○111年度偵字第29034、29767、31666、34875、38709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他字第4571、4792、6131號卷

		他4571卷



		


		


		


		他4792卷



		


		


		


		他6131卷



		


		


		丙○○111年度偵字第29034、29767、31666、34875、38709號卷

		偵29034卷



		


		


		


		偵29767卷



		


		


		


		偵31666卷



		


		


		


		偵34875卷



		


		


		


		偵38709卷



		


		


		丙○○111年度聲押字第346、373號卷

		聲押346卷



		


		


		


		聲押373卷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卷一至卷三、病歷卷

		金訴1577卷一至卷三、病歷卷



		移送併辦/


		丙○○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卷

		偵55803卷



		追加起訴/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
桃檢112年度偵字第2599、12797號/
檢察官劉哲鯤

		桃檢111年度他字第6874號卷

		他6874卷



		


		


		桃檢112年度偵字第2599、12797號卷

		偵2599卷



		


		


		


		偵1279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卷

		金訴463卷



		追加起訴/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
丙○○111年度偵字第49907號/
檢察官許智鈞

		丙○○111年度偵字第49907號卷

		偵4990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卷

		金訴1916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南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42號/
南檢111年度偵字第18042、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0號/
檢察官吳毓靈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南市警歸偵字第1110438247號刑案偵查卷宗

		歸仁警卷



		


		


		善化分局南市警善偵字第1110374421號刑案偵查卷宗

		善化警卷



		


		


		南檢111年度偵字第18042號卷

		偵18042卷



		


		


		南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0號卷

		少連偵10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卷

		金訴1952卷



		


		


		南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42號卷

		金訴142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士院111年度金訴字第806號/
士檢111年度偵字第17327號/
檢察官吳宇青

		士檢111年度偵字第17327號卷

		偵1732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卷

		金訴1972卷



		


		


		士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110號、111年度金訴字第806號卷

		審金訴1110卷



		


		


		


		金訴806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基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70號/
基檢112年度偵字第1635號/
檢察官江柏青

		基檢112年度偵字第1635號卷

		偵1635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卷

		金訴2015



		


		


		基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70號卷

		金訴370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中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7號/
中檢112年度偵字第5233號/
檢察官蔡仲雍

		中檢112年度偵字第5233號卷

		偵5233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卷

		金訴2113卷



		


		


		中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7號卷

		金訴527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雄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02號/
雄檢112年度偵字第5050號/
檢察官王清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172196300號刑案偵查卷宗

		鼓山警卷



		


		


		雄檢111年度他字第6660號卷

		他6660卷



		


		


		雄檢112年度偵字第5050號卷

		偵505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卷

		金訴2220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01號、112年度金訴字第402號卷

		審金訴401卷



		


		


		


		金訴402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雄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03號/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7號/
檢察官蕭琬頤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172521000號刑案偵查卷宗

		苓雅警卷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7號卷

		少連偵18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卷

		金訴2221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13號、112年度金訴字第403號卷

		審金訴413卷



		


		


		


		金訴403卷



		裁定移送/

至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彰院112年度訴字第204號/
彰檢111年度偵字第13699、14091、15316、16809、18162號/
檢察官吳文哲

		彰檢111年度查扣字第2262、2331號卷

		查扣2262卷



		


		


		


		查扣2331卷



		


		


		彰檢111年度偵字第13699、14091、15316、16809、18162號卷

		偵13699卷



		


		


		


		偵14091卷



		


		


		


		偵15316卷



		


		


		


		偵16809卷



		


		


		


		偵18162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卷

		金訴15卷



		


		


		彰院112年度訴字第204號卷

		訴204卷



		移送併辦/
退併

		彰檢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卷/
檢察官余建國

		彰檢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卷

		偵10447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瑾妍（原名林秦徽）



選任辯護人  高振格律師
            柯德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移送併辦及其他法院裁定移送本院（偵審案號詳附表三），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18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
附表二編號1至13所示之物、編號14至16所示之洗錢財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緣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或暱稱「Nini」、「史迪奇」、「維尼」、「周冠丞」等成年人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甲○○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1年5月3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甲○○復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日起致電黃壽珠，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檢察官名義，佯稱黃壽珠涉嫌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云云，致黃壽珠陷於錯誤而願交付。甲○○則於111年5月25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25日16時許，至黃壽珠住處樓下即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1所示偽造公文交予黃壽珠，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黃壽珠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黃壽珠收取其華南商業銀行帳戶、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各1張，得手後隨即交予「周冠丞」。嗣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無法取得金融卡密碼，甲○○遂向「周冠丞」取回該2張金融卡，並於111年5月26日12時許交還黃壽珠。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6日起致電劉黃純，假冒檢察官、法院主任、警官名義，佯稱劉黃純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接受調查云云，致劉黃純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5月26日12時3分、14時41分至劉黃純住處樓下即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前向劉黃純當面收得新臺幣（下同）42萬元、88萬元現金。甲○○旋將前述42萬元現金逕置在新北市○○區○○○○○○○○○○○00○○○○○○○○○市○○區○○○路0段00號之咖啡廳廁所內，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取走，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30日起致電吳桂英，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吳桂英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吳桂英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5月30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2所示公文，再於111年5月30日15時40分許，至楊逵文學紀念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2所示偽造公文交予吳桂英，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吳桂英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吳桂英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甲○○旋至新化體育公園（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某公共廁所內，將該48萬元現金取出7000元後，餘47萬3000元交予少年何○陞（00年0月生）、陸○全（00年00月生）。嗣警方於111年5月30日17時許在家樂福新仁店（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外，見何○陞、陸○全形跡可疑、上前攔查，而當場扣得吳桂英遭詐欺之犯罪所得47萬3000元，且已交吳桂英領回，致甲○○未能順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無證據證明甲○○知悉該等少年當時未滿18歲）。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日起致電林煒玲，假冒檢察官名義，佯稱林煒玲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煒玲陷於錯誤，而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1年6月1日15時30分許將29萬元現金及其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金融卡及密碼逕置在其住處（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門口停放之機車腳踏墊上並離去。甲○○則於111年6月1日16時6分將林煒玲放置之前述財物取走，旋交由不詳成年男子層層上繳本案詐欺集團，再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2日9時41分起陸續自林煒玲前述3個帳戶提領合計24萬5000元，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周筱琪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周筱琪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7日12時48分匯款30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彭意妹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彭意妹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31分匯款22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李湘如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李湘如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41分匯款20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111年6月6日起向林陸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林陸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9時41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3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許鳳娥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許鳳娥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0時10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4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向胡簡齡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胡簡齡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1時44分匯款30萬元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甲○○於111年5月底在臺北市○○○○○區○○○○○號4所示帳戶存摺、金融卡、密碼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則自111年2月底起向李祥廷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李祥廷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8日13時47分匯款3萬0800元至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出殆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9日起致電乙○○，假冒警官名義，佯稱乙○○涉及刑案，需交付財物予警方保管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願交付財物。甲○○則於111年6月9日11時許至乙○○住處（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向乙○○當面收得21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示財物。甲○○旋至民族陸橋（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上，將該等財物交由本案詐欺集團男性成員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3日起致電游秀琴，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秀琴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秀琴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3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5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3日16時許，至寶華銀樓（址設基隆市○○區○○○路000號）附近，將附表二編號5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游秀琴，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游秀琴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游秀琴當面收得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財物。甲○○旋至民族陸橋上，將該等財物交由歐陽勤恭（未據起訴）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4日起致電游淑敏，假冒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游淑敏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游淑敏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5日17時11分至游淑敏住處（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4樓）向游淑敏收取40萬元現金，旋於111年6月15日18時18分至民族陸橋上，將該40萬元交由歐陽勤恭（業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112年度金訴字第3號判決有罪）層層上繳，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25日起致電王美澤，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官、檢察官、警官名義，佯稱王美澤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王美澤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7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6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0時許，至高雄捷運凹子底站（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將附表二編號6所示偽造公文交予王美澤，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王美澤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王美澤當面收得56萬8000元現金。甲○○旋至高雄市左營區蓮池潭附近之公園公共廁所內，將該56萬8000元現金逕置在窗台上，待甲○○離去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取走，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起致電林楊雪霞，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主任名義，佯稱林楊雪霞涉及刑案，需交付金錢予法院公證云云，致林楊雪霞陷於錯誤而願交款。甲○○則於111年6月17日13時18分在7-11新大內門市（址設臺南市○○區○○里○○○000○000號），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7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17日13時26分，至二溪公車站牌（址設臺南市○○區○○里○○○里○○○○○市道000號道路上），將附表二編號7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林楊雪霞，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林楊雪霞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林楊雪霞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旋前往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又於111年6月20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8所示公文，再於111年6月20日13時35分，至二溪公車站牌，將附表二編號8所示偽造公文交予林楊雪霞，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公務之正確性、林楊雪霞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林楊雪霞當面收得48萬元現金，旋前往民族陸橋上將該等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以此方式掩飾、隱匿合計96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5月底某日起致電鄭瑞鎮，假冒「台北地檢署」、檢察官、科長名義，佯稱鄭瑞鎮涉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法院監管云云，致鄭瑞鎮陷於錯誤而願交付。甲○○則於111年6月21日在某7-11門市，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9所示公文，再於000年0月00日下午某時，至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前，將附表二編號9所示偽造公文交予鄭瑞鎮，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鄭瑞鎮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甲○○並向鄭瑞鎮當面收得鄭瑞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下稱鄭瑞鎮帳戶）金融卡1張。甲○○旋自111年6月21日15時50分起在臺灣高鐵板橋站（址設新北市○○區縣○○道0段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15萬元現金（本判決之領款金額皆不含手續費），旋在該站內將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復自111年6月22日14時1分起在全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6萬元現金、自111年6月22日14時6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中民族店（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鄭瑞鎮帳戶提領共9萬元現金，旋在臺中市柳川某橋上將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甲○○以此方式掩飾、隱匿合計30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甲○○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6月17日起致電葉春魁，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警察、課長名義，佯稱葉春魁及其配偶葉陳菁涉及洗錢，需交付金融卡予檢察署公證及清查云云，使葉春魁陷於錯誤，並於111年6月22日15時許至葉春魁住處（址設嘉義縣○○鄉○○村○○○街00號）門口，將附表二編號10至12所示偽造公文交予葉春魁，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公務之正確性、葉春魁及遭假冒公務員之權益，且向葉春魁當面收得其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郵局帳戶）、土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葉春魁土銀帳戶）、葉陳菁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葉陳菁郵局帳戶）金融卡各1張及密碼。復由甲○○為下列行為，而掩飾、隱匿合計164萬元之詐欺犯罪所得：
　㈠自111年6月22日13時25分起，在全家便利商店臺中擎天店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及自111年6月22日13時44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址設臺中市○區○○路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㈡自111年6月23日8時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址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灣高鐵臺中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㈢自111年6月24日8時8分起在臺中樹仔腳郵局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5萬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12萬元。旋在臺中樹仔腳郵局附近某公車站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㈣自111年6月25日12時40分起在臺中民權路郵局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陳菁郵局帳戶提領共8萬5000元、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8萬8000元、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4萬元，及自111年6月25日13時4分起在OK便利商店臺中市府門市（址設臺中市○區○○街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土銀帳戶提領共8萬元。旋在臺中市柳川附近將前述款項交予歐陽勤恭層層上繳。
　㈤自111年6月27日12時52分起在彰化南郭郵局（址設彰化縣○○市○○○路00號）操作自動櫃員機從葉春魁郵局帳戶提領共11萬7000元。旋在建國科技大學（彰化縣○○市○○○路0號）校門口機車停車場將前述款項及金融卡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某男性成員層層上繳。
    理  由
程序事項
  ㈠檢察官前就事實欄部分提起公訴，於111年9月22日繫屬於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復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認被告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情形，而先後追加起訴事實欄及事實欄部分，陸續於112年4月20日、112年11月15日繫屬於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此等追加起訴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自得予以審理。
  ㈡事實欄至、、、原繫屬於附表三所示法院，嗣均經本院之同意，由各該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分別裁定移送於本院，並經本院合併審判。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否認有何犯罪故意，辯稱：我是在網路上應徵、從事正當工作，我列印假公文後僅檢查是否為彩色列印，沒有看假公文內容，直到111年6月28日列印假公文準備向洪來得收取財物時，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要求確認假公文上的印章及內容有無異樣、印章是否有蓋好，才發現自己列印的是假公文，便在假公文上書寫「這是詐欺集團、趕快去報案等文字」云云。
  ㈡被告對事實欄至所示以列印方式偽造公文、當面向被害人收取財物、交付自己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被害人帳戶內款項、上繳犯罪所得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行為，均供承不諱，且各被害人遭詐欺而交付財物之過程，亦分別證述明確，並有下列書證、物證、照片可佐，茲依事實欄之順序，逐一臚列如下：
　　⒈證人即被害人黃壽珠於警詢、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偵49907卷第13至15、57至59頁），面交地點照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49907卷第17至23頁），附表二編號1所示偽造之公文照片（偵49907卷第25頁），黃壽珠華南銀帳戶、郵局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49907卷第67至70、73至77頁）。
　　⒉證人即被害人劉黃純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7327卷第21至2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7327卷第37至41頁），被告交予劉黃純之紙條照片（偵17327卷第33頁）。
　　⒊證人即被害人吳桂英於警詢時之證述（歸仁警卷第33至40頁），吳桂英領回47萬3000元之贓物認領保管單（歸仁警卷第7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歸仁警卷第81至83頁），附表二編號2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歸仁警卷第87頁）。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證人何○陞、陸○全於警詢時供承明確（歸仁警卷第9至31頁）。
　　⒋證人即被害人林煒玲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3699卷第13、14頁），林煒玲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偵13699卷第15至19頁）。
　　⒌證人即被害人周筱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15至21頁），周筱琪匯款申請書（偵15316卷第64頁），周筱琪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5316卷第65至80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⒍證人即被害人彭意妹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8162卷第27至29頁），彭意妹匯款申請書（偵18162卷第39頁），彭意妹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8162卷第31至37頁），彭意妹臺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8162卷第43至47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⒎證人即被害人李湘如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316卷第23至29頁），李湘如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偵15316卷第81至114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⒏證人即被害人林陸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7至38頁），林陸匯款單據照片、遭詐欺之APP及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89至112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⒐證人即被害人許鳳娥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809卷第7、8頁），許鳳娥匯款申請書（偵16809卷第21頁）、遭詐欺之網站及訊息截圖（偵16809卷第27至38頁），附表二編號3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5316卷第33至37頁）。
　　⒑證人即被害人胡簡齡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19至22頁），胡簡齡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47頁）、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49至51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3頁）。
　　⒒證人即被害人李祥廷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091卷第23至26頁），李祥廷匯款申請書（偵14091卷第61頁）、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14091卷第64至76頁），附表二編號4所示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4091卷第121至125頁）。
　　⒓證人即被害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苓雅警卷第133、134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苓雅警卷第89至103頁），乙○○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苓雅警卷第135至139頁）。
　　⒔證人即被害人游秀琴於警詢及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審理時之證述（偵1635卷第45、46頁，金訴370卷第64至70頁），告訴代理人即游秀琴之子陳軍豪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635卷第19至21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1635卷第13頁），游秀琴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及內頁影本（偵1635卷第27至29頁），附表二編號5所示偽造之公文影本（偵1635卷第39頁）。
　　⒕證人即被害人游淑敏於警詢時之證述（偵29034卷第27至32頁），游淑敏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29034卷第53至65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9034卷第67至79頁），游淑敏遭詐欺之訊息截圖（偵29034卷第81至87頁）。關於被告上繳犯罪所得之經過，亦據同案被告歐陽勤恭於檢察官偵訊時供承明確（偵38709卷第113至119頁）。
　　⒖證人即被害人王美澤於警詢之證述（鼓山警卷第187至217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鼓山警卷第19至21、241至245頁），附表二編號6偽造之公文照片（鼓山警卷第271頁），王美澤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客戶資料、交易明細（鼓山警卷第281至311頁）。
　　⒗證人即被害人林楊雪霞於警詢時之證述（善化警卷第15至22頁），附表二編號7、8偽造之公文照片（善化警卷第35至37頁），現場照片、行動電話通聯記錄翻拍照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善化警卷第41至65頁），附表二編號7、8偽造之公文上指紋比對鑑定結果（偵18042卷第17至21頁）。
　　⒘證人即被害人鄭瑞鎮於警詢時之證述（他6874卷第9至12頁，偵2599卷第25至27頁），鄭瑞鎮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12797卷第31頁，他6874卷第83至87頁），附表二編號9偽造之公文影本（他6874卷第81頁），通聯調閱查詢單（他6874卷第121至123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2599卷第29至33頁）。
　　⒙證人即被害人葉春魁於警詢時之證述（偵5233卷第51至55頁），葉春魁郵局帳戶、葉陳菁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偵5233卷第111、231頁），葉春魁土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偵5233卷第115至133頁），附表二編號10至12偽造之公文照片（偵5233卷第135至139頁），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5233卷第143至151、169至173頁）。
  ㈢被告於111年5月25日首次向被害人收取財物前（即事實欄部分），即有在7-11以列印方式偽造附表二編號1所示公文。且由該公文彩色照片以觀（偵49907卷第25頁），可見其上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皆係以清楚之紅色楷書字體呈現，而非難以辨識之隸書或篆體，一望即知其性質上屬司法文書，不可能任由民眾在便利商店自行列印後持以行使。被告既自承其於111年5月25日印妥後有確認文書內容是不是彩色等語（偵49907卷第11頁），斯時理當已由該文件外觀得悉自己向被害人行使者是偽造的公文。故被告辯稱其直至111年6月28日確認另份偽造公文上印章是否有蓋好時，才發現是假公文云云（偵49907卷第9頁，善化警卷第11頁），並非可採。　　
　㈣關於被告辯稱之「工作」內容，就主觀面而言，被告接受之工作指示，按照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略為：對方說我要應徵工作須先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工作內容是從事快遞，等待派遣；工作內容是幫公務機關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拿文件、文書及幫忙送公文；配合民間公司及公部門遞送公文、合約、法院公文及收取客戶還款、抵押物品；幫客戶收包裹，然後幫他們把包裹送到法院公證處，但實際上都是自稱法院工作人員者與我接洽包裹，我自己沒有親自將包裹送至法院過，將被害人交付的物品拿到公證處是後面的人要做的事；主管請我去拿包裹及拿金融卡去提領；有時候主管會派人跟蹤我，我不知道領取什麼包裏，我應徵的工作就是領包裏（偵17327卷第10頁，偵29034卷第15、108、109頁，偵15316卷第11頁，偵13699卷第10頁，苓雅警卷第4頁，善化警卷第4頁，歸仁警卷第6頁，偵49907卷第9頁，偵17327卷第57頁，偵5233卷第40頁，偵14091卷第14頁，少連偵187卷第29頁，鼓山警卷第13頁，偵1635卷第10頁，偵2599卷第14頁，偵5050卷第60頁）。另就客觀面而言，被告係至全國各地向被害人收交財物，其中有先至7-11列印假公文後交付被害人者（事實欄部分），亦有拿取被害人丟包在路旁機車腳踏墊上之財物者（事實欄部分），被告還交付自己的金融機構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事實欄至部分）。又被告取得被害人交付之財物後，多數係在車站、公園公廁、天橋上等公共場所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事實欄部分），且有以丟包在公共場所廁所之方式上繳之情形（事實欄部分）。此外，被告尚有持被害人金融卡操作自動櫃員機陸續提領大筆現金（事實欄），更有持被害人直接交付之金融卡提款（事實欄），再將領得之款項上繳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舉。被告於犯罪期間（即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17日期間）入住旅館，係冒用他人姓名躲避查緝（偵29034卷第17頁）。參以被告之報酬為每件2000元起跳，甚至有高達7000元者（偵2599卷第68頁，歸仁警卷第6頁），對照被告工作內容僅係單純收交物品，無需任何專業知識技能即可勝任，此薪資顯係不合常理之暴利甚明。從而，被告應徵、從事之「工作」，不論由主觀面、客觀面判斷，均與一般社會常情迥異，根本就是典型之詐欺集團車手工作。被告辯稱其認為自己係從事正當工作云云，顯不可採。
　㈤證人洪來得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發現打電話來的人是詐欺集團，出門準備去報案時，發現被告從我家信箱拿東西出來拍照，便上前質問被告，被告才說「你趕快去報案，這是詐騙集團我沒有辦法，所以我只能跟你講這樣」等語（金訴1577卷三第250至256頁，偵18042卷第43至49頁）。然證人洪來得之證述，僅能證明被告直到111年6月28日才決定中止自己之詐欺取財犯行，而無法推論被告在此之前毫不知情，且無法推翻被告在此之前從事的工作內容很詭異、報酬很高之違常事實，更無從否定被告早就經由檢查假公文而知悉自己係加入詐欺集團之主觀認知，殊難憑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㈥從而，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於112年5月26日修正生效施行，將修正前第2項移列為修正後第6條之1，且刪除修正前第3、4項強制工作之規定，均與被告本案所犯第3項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之新法。
  ㈡刑法第339條之4於112年6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於第1項新增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加重處罰態樣，與被告本案所犯同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態樣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之新法。
  ㈢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已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有該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被告之新法。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上開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判斷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迭於112年6月16日、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修正後第23條之減刑要件較歷次修正前第16條嚴格，修正後之規定既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條前段，適用最有利被告之行為時規定。
論罪科刑
  ㈠相關法律之解釋與說明
　  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著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著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本件被告各次詐欺取財犯行，均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之，且事實欄部分之著手時間最早，依照前述說明，應僅於事實欄部分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其餘部分則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文書上已明確記載案號、承辦公務員、各被害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堪認有表示各被害人所涉案件正由公務員依法處理之意，縱部分文書記載之發文單位與我國公務機關內部組織科室單位名稱及職務分配執掌有別，惟該文書所表示之公署與我國公務機關名銜近似，且蓋有偽造之公印文為憑，仍有誤信其為真正公文書之危險，應屬偽造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無疑。
  ㈡罪名及競合關係
　　⒈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至被告嗣雖已歸還詐得之財物即被害人黃壽珠之金融卡，然其詐欺取財犯行於取得被害人交付之財物時便已達既遂程度，自不因後續返還行為，而溯及改認此部分犯行僅屬未遂。
　　⒉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害人劉黃純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一事由陷於錯誤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應係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一接續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⒊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洗錢行為已達既遂程度，惟收水者何○陞、陸○全旋經警查獲，詐欺犯罪所得亦遭扣案，尚未能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應僅屬未遂。而行為之既遂、未遂，僅屬犯罪進程之差異，毋庸變更法條。
　　⒋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⒌核被告就事實欄至所為，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同一被害人部分，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⒍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⒎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⒏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⒐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⒑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害人林楊雪霞雖有多次交付財物之情，然其係因同一事由陷於錯誤後而陸續給付金錢，故被告就單一被害人應係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所為，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一接續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⒒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屬偽造公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⒓核被告就事實欄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⒔被告所犯前述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均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皆應論以共同正犯，且應依被害人數予以分論併罰，共論以18罪。
  ㈢犯罪事實之擴張與減縮
　　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於最早繫屬之案件中論罪，惟被告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所犯之全部案件既均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由本院合併審判，自應依正確之著手時序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是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既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檢察官就事實欄部分論以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但該次犯行並非被告首次犯罪，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然倘成立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與前述經本案論罪科刑之事實欄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⒉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部分另涉犯一般洗錢罪嫌。惟被害人黃壽珠遭詐取之財物為「金融卡」，不是金錢，且起訴事實未記載被告或其他共犯有何掩飾、隱匿此金融卡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之行為，被告自無洗錢行為。此部分公訴意旨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倘成立犯罪，將與前述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⒊被告就事實欄部分有持被害人鄭瑞鎮交付之金融卡提款，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檢察官追加起訴書雖已記載此部分犯罪事實，然漏未論以該罪名，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㈣減刑
　　⒈被告就事實欄之洗錢犯行於檢察官偵訊時曾一度為認罪之陳述（偵29034卷第110頁），此部分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自白減刑規定之結果，納為有利被告之量刑事由。
　　⒉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惟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結果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且未有躁症、輕躁或鬱症之發作，智力表現雖落於同齡中下犯為，但與其自身經歷背景無明顯落差等情，有亞東醫院112年10月6日亞精神字第1121006006號函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113年2月13日亞精神字第1130213041號函、113年3月27日亞精神字第1130327018號函可證（金訴1577卷三第21至45、145、146、155頁）。顯見被告於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有顯著減低之情，自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㈤本院審酌被告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從事收取、提領及轉交金融卡、贓款之行為，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取被害人等之財物，造成被害人等之財產損失，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使被害人等難以追回遭詐取之金錢，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對於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被告法治觀念薄弱，缺乏對他人財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惟被告未實際參與全程詐騙行為，非詐騙集團之核心成員，且與被害人游淑敏調解成立並履行完畢。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分別遭詐騙之金額，及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之生活狀況，且患有患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恐慌症之身心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再者，本件對被告所處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並無科刑過輕之情形，自毋庸再擴大併科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刑。
沒收
  ㈠本件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㈡附表二編號1、2、5至12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係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已因該物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㈢附表二編號3、4、13所示之物，係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刑法第38條第4項宣告沒收、追徵。
  ㈣被告經手下述詐欺所得（合計為附表二編號14至16所示之財物），均屬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宣告沒收、追徵。至檢察官聲請沒收之被告犯罪所得，因已包含在下列洗錢財物內，故不另宣告沒收：
　　⒈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30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⒉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8萬元之詐欺所得，僅47萬3000元歸還被害人，餘7000元應予沒收。
　　⒊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9萬元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⒋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21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5所示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⒌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68萬元現金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財物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⒍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4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扣除被告已償還被害人游淑敏之10萬元後，餘30萬元均應沒收。
　　⒎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56萬8000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⒏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96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⒐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30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⒑被告就犯罪事實部分經手164萬元現金之詐欺所得，均應沒收。
併辦之處理
　㈠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事實欄部分同一，本院已併予審理。
　㈡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所載被害人為曾雍翔，與本案各罪之被害人均不相同。被告既係共同正犯，自應依被害人人數予以分論併罰。故此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核與本院論罪科刑之各罪均無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附表三所示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施建榮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薛力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1.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3.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1.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2.前項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1.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2.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1.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2.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3.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4.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3次以上而不解散。
5.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主文 備註 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16 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72 士院111金訴806 3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4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5 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7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事實欄至 本院113金訴15 彰院112訴204 6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1 雄院112金訴403 7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015 基院112金訴370 8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事實欄 本院111金訴1577 9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220 雄院112金訴402 10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1952 南院112金訴142 11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463 12 甲○○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事實欄 本院112金訴2113 中院112金訴527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偽造之印文 備註 1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1枚 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2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3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存摺1本、金融卡1張 （無）  4 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存摺1本、金融卡1張 （無）  5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6 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監管科」提存公文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文1枚  7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8 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公文1紙 機關名稱不詳印文1枚  9 偽造之「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立維」印文各1枚  10 偽造之「臺北地檢署公證科」收據1紙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1枚  11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傳票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印文各2枚  12 偽造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強制性資產凍結執行書2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黃敏昌」、「書記官康敏郎」印文各2枚  13 OPPO行動電話1支 （無）  14 合計625萬5000元現金 （無） 洗錢之財物 15 金飾手環1對、金飾手鍊1條、金飾項鍊5條、金飾戒指10只、小金元寶1個、瑪瑙項鍊1條、金箔片2片 （無）  16 8兩黃金 （無）  
 
附表三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簡稱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簡稱桃檢。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南檢/南院。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士檢/士院。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基檢/基院。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中檢/中院。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雄檢/雄院。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院簡稱彰檢/彰院。    繫屬 類型/ 對應之事實欄 法院案號/ 主要偵查案號/ 檢察官姓名 相關偵查及法院卷宗 卷宗簡稱 起訴/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 丙○○111年度偵字第29034、29767、31666、34875、38709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他字第4571、4792、6131號卷 他4571卷    他4792卷    他6131卷   丙○○111年度偵字第29034、29767、31666、34875、38709號卷 偵29034卷    偵29767卷    偵31666卷    偵34875卷    偵38709卷   丙○○111年度聲押字第346、373號卷 聲押346卷    聲押373卷   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577號卷一至卷三、病歷卷 金訴1577卷一至卷三、病歷卷 移送併辦/  丙○○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 檢察官李冠輝 丙○○111年度偵字第55803號卷 偵55803卷 追加起訴/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 桃檢112年度偵字第2599、12797號/ 檢察官劉哲鯤 桃檢111年度他字第6874號卷 他6874卷   桃檢112年度偵字第2599、12797號卷 偵2599卷    偵1279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63號卷 金訴463卷 追加起訴/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 丙○○111年度偵字第49907號/ 檢察官許智鈞 丙○○111年度偵字第49907號卷 偵4990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16號卷 金訴1916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南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42號/ 南檢111年度偵字第18042、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0號/ 檢察官吳毓靈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南市警歸偵字第1110438247號刑案偵查卷宗 歸仁警卷   善化分局南市警善偵字第1110374421號刑案偵查卷宗 善化警卷   南檢111年度偵字第18042號卷 偵18042卷   南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0號卷 少連偵10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52號卷 金訴1952卷   南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42號卷 金訴142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士院111年度金訴字第806號/ 士檢111年度偵字第17327號/ 檢察官吳宇青 士檢111年度偵字第17327號卷 偵1732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972號卷 金訴1972卷   士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110號、111年度金訴字第806號卷 審金訴1110卷    金訴806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基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70號/ 基檢112年度偵字第1635號/ 檢察官江柏青 基檢112年度偵字第1635號卷 偵1635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15號卷 金訴2015   基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70號卷 金訴370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中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7號/ 中檢112年度偵字第5233號/ 檢察官蔡仲雍 中檢112年度偵字第5233號卷 偵5233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13號卷 金訴2113卷   中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7號卷 金訴527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雄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02號/ 雄檢112年度偵字第5050號/ 檢察官王清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172196300號刑案偵查卷宗 鼓山警卷   雄檢111年度他字第6660號卷 他6660卷   雄檢112年度偵字第5050號卷 偵5050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0號卷 金訴2220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01號、112年度金訴字第402號卷 審金訴401卷    金訴402卷 裁定移送/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雄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03號/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7號/ 檢察官蕭琬頤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172521000號刑案偵查卷宗 苓雅警卷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7號卷 少連偵187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21號卷 金訴2221卷   雄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13號、112年度金訴字第403號卷 審金訴413卷    金訴403卷 裁定移送/  至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彰院112年度訴字第204號/ 彰檢111年度偵字第13699、14091、15316、16809、18162號/ 檢察官吳文哲 彰檢111年度查扣字第2262、2331號卷 查扣2262卷    查扣2331卷   彰檢111年度偵字第13699、14091、15316、16809、18162號卷 偵13699卷    偵14091卷    偵15316卷    偵16809卷    偵18162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5號卷 金訴15卷   彰院112年度訴字第204號卷 訴204卷 移送併辦/ 退併 彰檢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卷/ 檢察官余建國 彰檢113年度偵字第10447號卷 偵10447卷 
 


